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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

工程《五一广场简牍整理与研究》
项目(G2433)阶段成果





前  言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是2010年出土的,随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合

作,共同整理这批简牍。经过四家单位十余年的持续努力,至2021年10月,已

有约半数的简牍正式刊布。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出版

会议论文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有字者近7000枚,简牍年号分布在和帝永元二年(90
年)至安帝永初五年(111年)之间,属东汉早中期,资料价值弥足珍贵。此前,秦

代有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简牍的出土,西汉有张家山汉简、定县汉

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简牍的发现,唯独东汉,虽然也出土了东牌楼简牍、尚

德街简牍,但时代晚至汉末,数量也较少,才一二百枚。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出

土,填补了东汉简牍的空白。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这批简牍的问世,各个

时期大致上都有了文书和法律方面的地下资料。

这批简牍内容以法律案件为主,广泛涉及东汉长沙郡的治安管理、经济贸

易、家族结构、民风民俗等情况,对于研究秦汉法制史、经济社会史和基层治理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五一简”及南方其他地区的资料,还可以结合五一广场附近

出土的走马楼西汉简、走马楼吴简,拉长时段,研究秦汉三国时期南方地域社会

的变化。另外,这批简牍与典籍简不同,属于同时资料,记录的都是当时行用的

语言,魏晋六朝文献的很多词汇都可从中找到源头,因此一定会有力推动中古汉

语史研究的发展。当然,在文字学、书法史等方面,其价值也是值得重视并深入

挖掘的。

为了推动学界对这批简牍的关注和研究,我中心在2021年10月举办了学

术研讨会,得到学界同仁的积极回应,大家济济一堂,就“五一简”相关问题进行

了交流研讨。这次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就是会议的一项成果。在此,对与会和提

供论文的诸位作者表示感谢!

到目前为止,“五一简”已经出版了一部《选释》和八卷整理本,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我们将尽快推出余下部分。当然,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同时还参与

了悬泉汉简、定县汉简、上孙家寨汉简、尹湾汉简等秦汉简牍的整理和再整理工

作。在做好甲骨文、清华简整理研究的同时,秦汉简牍整理与研究也是本中心重

点加强和开拓的研究领域,期待学界同仁继续予以大力支持。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冷门绝学”与边疆史研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工程项目陆续

实施,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得的发展机遇。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躬

逢出土文献的大发现,我们能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直接对话,何其有幸,同时责

任又何其重大!

在论文集即将付梓之际,略缀数语,谨抒浅见,期待出土文献研究这一关乎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事业不断弘扬光大。

黄德宽

2022年8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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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中法律史料与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刘海年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感谢清华

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邀请我参加本次研讨会,也感谢长沙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的各位同仁。我离开简牍研究工作已三十多年,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没有研究,好在法律也是一种文化。今天只能就简牍中的法律史料与法律文

化研究谈点看法,如有不妥请诸位批评。

一、
  

要重视简牍中的法律史料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近代以来我国陆续从地下出土大批简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基

建的发展出土数量大大增加。据介绍,到目前数量已超过三十万支。其中,有关

法律及法律运作的简牍占相当大比重。我国古代法律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是《唐

律疏议》。此前的法律史籍,记载均较笼统,具体内容多为残篇断条。地下所出

土简牍的年代从战国、秦汉到魏晋,简牍所记为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

和社会等方面状况,有些也述及前代,不仅填补了我国史籍未记载之空白,且每

字每句都为当时之真迹,极为珍贵。春秋战国和秦汉,是我国古代史上大变革、

新制度走向稳定的时代。简牍中记载的以法律推进变革、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

社会发展的许多举措,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主要记载汉代社会状况和法律内容的敦煌与居延简牍,二十世纪初就有发

现,七十年代后又有新发现。其中有关于屯戍边疆的法律内容;
 

有如“王杖十

简”“王杖诏书令”等记载关于优待高龄老人、抚恤鳏寡孤独和残疾者的法律与实

施情况;
 

有如《候粟君所债寇恩事》简册,记载建武三年(27年)居延县令处理当

* 本文是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举办的“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

辞基础上撰写的,承蒙李均明先生对初稿提供了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地边防一位俸禄与县令相同的军官,状告一位河南移民欠债、借牛不还,经调查

属告不实,县令判处其“政不直”报太守府的裁定。“为政不直”在秦汉均为重罪,

府衙如何批,案卷到此为止,但案件调查过程至少说明县令能严格依法办事。此

案于东汉初年事发西北边疆,依法裁决对稳定社会安定也是重要的。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前出版的居延汉简①中的法律史料,李均明先生编撰的《汉代屯戍遗简

法律志》有比较全面的汇集和阐释,由科学出版社以繁体字精装出版。只是因其

系《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中的一册,全书印数少,定价高,且主要面向国

外,国内只有一些大图书馆有存,很难见到。据介绍,居延和西北地区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后又出土了大批汉代简牍,多有关于西汉及东汉初期的法律等。

此次研讨会前几天,我收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赠送的一套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尚未及学习,只粗略看了前两卷,感到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记载的长沙郡发生的待处理和已处理的司法案件,由于内容涉及刑事、民事

和经济等多方面关系,牵涉官府运作、执法实况、司法检验、刑徒移送等,有些也

引用了诏令律条。此书释文现在是依出土简牍号排列。我想如将现在的释文以

小体字排在相应的简牍图版旁边,释文部分将司法文书经过缀合编联,基本依汉

《九章律》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序列结合案例实际编排,其余非法律史

料单独分类,五一广场简牍的内容就更加凸出了。

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和居延及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与湖北、湖南等地

出土汉简一起研究,将对汉代法律有进一步具体了解。“汉承秦制”,将两汉法律

与战国、秦代典籍、简牍记载的法律史料相衔接,并与三国吴简的有关内容结合

研究,会对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和我国整个古代法律发展脉络有新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习近平同志说: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

阐发……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

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谈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特别提出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这说明我们研

究简牍中的法律史料、法律文化,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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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居延汉简”因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肩水金关

被发现而得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二、
 

关于简牍的分类问题

分类是依据事物的同异将其归集成类的过程,对事物分类本身就是一种科

学研究。科学分类是进一步研究的方法,也标志着对事物认识之加深,简牍的分

类即是如此。自简牍发现起,前辈学者就重视对其分类。罗振玉、王国维在《流

沙坠简》一书中将二十世纪初出土的汉简分为三类:
 

①小学、数学方技书;
 

②屯

戍丛残简;
 

③简牍遗文。劳干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中将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信札、杂类四大类。今人李均明、刘军在

《简牍文书学》一书中依据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出土的大量简牍,将其中的

简牍文书部分按功能特性分为书檄、簿籍、律令、录课、符券、检楬六大类。此后,

李均明先生在所著《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一书中对以上所分六大类作了修

订,分为:
 

①书檄类;
 

②律令类;
 

③簿籍类;
 

④录课类;
 

⑤符券类;
 

⑥检楬类。

新修订仍为六大类,主要是将前述②③类排列次序作了调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简牍大量发现,内容进一步丰富,李均明、刘军二位

先生按简文内容性质分类,突出了有关法律的内容,更为科学。但仍将法律部分

放在文物考古界所列之简牍文书大类之中,似应进一步考虑。去年我曾与均明

先生商量,是否将简牍中的法律部分从文书中分离出来,将其与简牍典籍、简牍

文书并列为三大类。后来我们都很忙,虽有微信经常联系,但却未再见面谈及此

问题,直到今天开会。现在借研讨会之机,将问题提出与各位探讨。

所以考虑如此分类,是基于以下理由。其一,法律与其他文书性质不同,法

律是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自古至今都具有国家强制力。

其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对法律就从不同角度下有定义。

《管子·七臣七主》: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韩非子·难三》:
 

“法者编

著之图籍,设置于官府,布之于百姓者也。”又说: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毕于

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以师也。”(《韩非子·定法》)依

据形势发展,西汉武帝时廷尉杜周曾说:
 

“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

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汉书·杜周传》)其三,法律有相对稳定的名称和篇

章,行文有其特别要求,表达更为严谨。其四,法律并非仅仅有律令条文,不仅指

朝廷发布的诏书、制书,也不是专指刑法,还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府发布的地方法

规,以及土地、农林、畜牧、工商、国家安全等规范性文件,内容广泛,数量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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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从形势发展看,将其单独列为一大类,更接近现代观念对其分科,以便于理

解,服务现实。以上只是个人的浅见,是否妥当,供学界(尤其文物考古界)同仁

们参考。

三、
 

关于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

处理好简牍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关系,是文物考古研究单位和从事简牍

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的人员应解决的重要问题。基础研究包括文物发现、发掘、

保护、文字辨识、简册复原、解读注释等工作。对文物的发现者,无论是必然或偶

然,都应依法保障其权利,根据所发现文物的等级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这也是

保护国家文物之需要。发现简牍后,发掘过程是很辛苦、很细致的工作。千年竹

木材质很易损毁。移入室内后,要进一步对其清理、保护、保存,进行文字辨识、

简牍拼接、联结复原。其中许多字词需查阅多种传世典籍反复考究才能厘定,然

后形成文稿交付出版。专题研究是在基础研究基础上,将简牍记载的内容分为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军事以及科学技术等门类进行细化研究。在上述

不同领域,研究实践中又会分为不同专题。这是研究深入的必然,也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从事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的人员有些是交叉的,他们既从事基础研究又从

事专题研究,也有专题研究者对基础研究很有造诣。老一辈专家如郭沫若、唐

兰、张政烺先生等,在基础研究、专题研究方面都是大家。我认识的同龄人中李

学勤、裘锡圭、于豪亮先生等也是。他们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参加今

天研讨会的李均明教授经四十多年的刻苦努力,也成了这方面的佼佼者。今天

与会的同仁一定也有不少具有这一特点的专家,恕我无法一一列举。

简牍法律史资料研究总体上属于专题研究。我本人在参加云梦秦简整理时

和整理后从事了一段时间法律方面的专题研究,后来因工作需要未能坚持下来。

这段研究持续时间不长,不过却让我结识了不少老一代专家和同龄人中的专家。

他们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一段时

间使我认识到,从事简牍法律专题研究与简牍典籍、简牍文书专题研究一样是困

难的,要具备较好的古文、历史知识,法律专业知识也应扎实。在简牍法律典籍

专题研究中,要充分尊重简牍基础研究的成果,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向从事基础研

究的专家们学习。对一些词语的理解如产生分歧,应将其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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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当时典籍或注释考虑。简牍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是知识发展密切联系的

两个阶段。专题研究要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才能做到言之有据,撰写出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
 

而有质量的专题研究成果则能使简牍基础研究中的新发现在更

大范围展示,向国内外传播包括优秀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
 

大力培养新生力量

如前所述,我国已发现的简牍数量很大,且仍会继续发现。百余年来,前辈

和今人已做出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就现状与未来形势发展需要

来说,差距还是大的。基础研究由于难度大介入力量少,从发掘到出版周期时间

长。专题研究难度大,也有介入力量少的问题,致使已出版的珍贵文献,不少仍

处于沉睡或半沉睡状态,未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进一

步发挥现有力量和积极性是重要的。不过无论从现时需要还是从长远发展看,

在发挥现有力量积极性的同时,都需要大力吸引与培养新生力量。

吸引新生力量需要加强对简牍重要发现的宣传介绍,同时要以优秀的专题

研究成果,让更多青年学者了解其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相关

高校的相关学科应依据需要扩大文物考古相关专业的招生,其中包括中文或历史

专业的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建筑专业的古建筑学,以及理工专业有关文物保护课

程的设置,等等。此外,为加强基层(尤其是边远地区)文物基地建设,高校有关学

科也可以对文物发掘地区有志于此项工作的青年,采取定向招生的办法进行培养。

对于培养新生力量,上述制度改革完善是重要的。同时,要发挥老专家在培

养新生力量中的作用。包括简牍基础研究在内的文物考古事业新生力量培养,

都要重视老专家的传帮带作用。老专家们文史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不少人

的学术研究与文物考古经历,就是一部有益的教科书;
 

而不少研究机构的退休

年龄却是一刀切。像大家尊敬的李学勤先生,在将到退休年龄时被清华大学聘

请,成为研究中心的学术带头人,十多年中为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

献。李均明先生情况也大体如此。他来清华后与学勤先生等一起,为清华简整

理及研究做出贡献,还主持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他们在清华

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实在难能可贵。今天到清华后,我参观了学校为前两年作

古的李学勤先生设立的纪念室。看到这位老同事、老朋友受到如此敬重,在感动

之余,也体会到了清华大学尊重老学者、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良好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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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更加响亮地提出建设简牍帛书学

本人从事简牍法律研究的时间很短,研究的问题很少。三十多年来,尽管忙

于现时问题研究和事务工作,却无法不惦记简牍研究和简牍新发现的动向,每次

新发现的消息传来我都会心情激动。当里耶秦简发现的消息传来后,我曾在一

篇文章中写道:
 

“此消息(令我)激动得彻夜难眠,愿生命假我以时日,继续从事

秦汉简牍研究。”所以如此,一是我对简牍法律研究产生了感情,它能不断引导我

在新领域探索;
 

二是秦汉简牍中关于农田水利保护、手工业生产标准化、商业市

场物价管控及外邦人入境经商登记、外邦车马入境的检疫消除有害寄生虫、传染

病人隔离等措施,以及对人犯一般不提倡笞打等法律规定达到的文明程度,的确

已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发表了一些文章,之后由法律出版社汇集出版,2017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书名是《战国秦代法制管窥》。现在将其放在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现的大量秦汉简牍之中审视,说“管窥”太夸张了,对一些问

题只是一孔之见,且孔的直径充其量只细如发丝。在该书《再版前言》中,我曾称

“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云梦秦简等相继被发现,尽管只是拉开了此段壮丽史

诗帷幕的一角,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热情”。对此我深有体会。三

十多年来,我在从事法治和人权理论研究与对外交流中,每当在会下与外国学者

谈及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向他们介绍上述事例时,他们都异常惊诧。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的东京大学校长、著名刑法专家平野龙一先生听说秦代法律规定讯

问人犯将笞打列为下等,一般不提倡,如按法律规定经过笞打的,“爰书”(口供记

录)中要予以说明时,认为当时的法律达到如此文明程度不可思议。在国内两次

有关国学座谈会上,我曾提出不要将古代法学当成“遗忘的角落”,在讲授儒学和

诸子哲学思想时,也应将简牍中展现的法律思想与法家学说融合在一起向国内

外介绍。由于一些外国历史书籍对法律制度沿革较重视,将我国简牍法律与传

世典籍中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列入孔子学院教材内容,一定会产生良好效果,可惜

至今未能如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下埋藏的简牍在全国多地出土,湖南、湖北则可

谓“井喷式”发现。给文物考古等史学研究界带来了一次次震动,相关地区和一

些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迅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出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空前水

6

长沙五一广场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平。不过由于成果出版多为附有图版的精装大开本,很少有如当年云梦睡虎地

秦简的情况———1975年年末发现,1976年开始整理,1977年出版线装大字本,

1978年出版简体字平装本,1981年出版附有图版之精装本。现在不少出土的简

牍数量多,要求将进一步整理的平装本很快出版难度大,但为了尽快使其内容传

播开来,是否也可以将出版初步断句、简注的平装本纳入考量之内? 这次清华大

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邀请从事简牍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的老师与专家,

共同探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与东汉历史文化,应该说是简牍基础研究与专

题研究的良好结合,也是传播简牍所涵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不过就全国

总体情况看,实现习近平同志希望的“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的

简牍研究成果传播出去,还需多方面努力。

前面已经谈到,现在已发现的简牍出自战国到魏晋。老一代学者推断,以竹

木为书写材质,应与商代甲骨同时。战国之前的简牍,以后可望发现。战国之后

的简牍,相信目前的三十余万支只是序文,还有更丰富宏伟的篇章可期。地下简

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研究简牍帛书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需要。

为了弘扬简牍帛书中文献与传世典籍优秀传统文化,去年我曾写报告建议,进一

步加强简帛学建设。其中提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简牍帛书发现地区政府财政

部门,以及有关基金会加大对简帛研究的支持,加强对简帛研究的新生力量培

养,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对从事简帛研究、保护的人员建立更适合的考核机

制。更重要的是:
 

第一,在现有基础上,各发现地文物机构、各相关高校和研究

机构进一步加强联系,对重大项目进行合作研究,争取在主管部门支持下,建立

国家挂牌的简帛学研究工程,尽快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简帛学;
 

第二,为实现上

述目的,成立学术研究性质的中国简帛学研究会,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简帛研究领

域学术问题研讨,组织国内人员学术交流,同时加强对外(包括外籍华人)交流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以上只是个人过去曾提出、今天再次提出的加强简帛学建设的一些想法。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许多事已力不从心,简牍研究更是如此。今天有幸到清华大

学参加研讨会,谈的只是个人认识和想法,供与会线下和线上的各位同仁参考。

7

简牍中法律史料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反映的
临湘县治安体系初探

李均明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长沙五一广场井窖遗址出土东汉简牍近七千枚,大多为临湘县的司法文书,

是研究东汉临湘县乃至长沙郡治安体系的绝佳资料,可补史载所缺。五一简表

明,当时的治安体系有别于行政体系:
 

行政体系是按县、乡、里的三级架构布设,

而治安体系则按县、部、亭的三级架构布设。运作方式皆为纵向联系,垂直领导。

以下仅就后者略述一二。

一、
 

体系架构

体系架构主要指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及统辖关系。

(一)
 

机构与人员

县令、丞
临湘令、丞屡见于五一简,是县级治安的领导者,负有领导责任。《后汉书·

百官五》县令、长的职责包括“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①。治安为其重要

职责,如《五一简》[伍]1725“临湘令禁备盗贼,无发,发辄捕得,毄(系)”;
 

还要亲

自指挥对盗贼的抓捕,如《五一简》[伍]1776“君追贼逢门亭部”②、《五一简》[壹]

351“君追贼磨亭部”③等。五一简所见,县令常被尊称为“君”,如《五一简》[肆]

①

②

③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2页。以下仅在引文处

括注页码。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上海:
 

中西书局,2021年。本文简称《五一简》[伍]。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上海:
 

中西书局,2017年。本文简称《五一简》[壹]。



1264“延平元年四月戊申朔廿三日庚午,临湘令君、守丞护……”①。一切重大治

安事务,都要经过县丞审核、县令画诺批准(详下文)。

左尉、右尉、尉曹

左尉(含守左尉),见《五一简》[贰]460、695②,《五一简》[叁]893、1094、

1106、1133、1134、1142+1241③,《五一简》[肆]1330、1370、1454、1472、1687,《五

一简》[伍]1833、1882、1894、1923、1924、2011、2080,《五一简》[陆]2238、2288、

2337、2362、2427。④

右尉(含守右尉),见《五一简》[壹]1,《五一简》[伍]1984。

尉曹,见《五一简》[壹]156,《五一简》[贰]681、735,《五一简》[叁]1136。

县尉专职治安,分左右。《后汉书·百官五》(3623):
 

“尉主盗贼,凡有贼发,

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据《汉书·百官表上》,诸县“皆有

丞、尉,秩四百至二百石,是为长吏”⑤。尊称“卿”,《汉官仪》:
 

“大县丞、左右尉,

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⑥临湘县为郡治所在地,故设左、右

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引《汉旧仪》:
 

“大县二人,其尉将屯九百人。”⑦西北

之居延,亦是一县设两尉。《金关简》[壹]73EJT3.115见“居延守右尉”⑧。《合

校》132.39见“居延左尉”⑨。又,《校官碑》溧阳长下见“左尉”及“右尉”。

尉曹为尉之办公机构,设尉史为其助手,《五一简》[陆]2363见“守左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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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肆],上海:
 

中西书局,2019年。本文简称《五一简》[肆]。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上海:
 

中西书局,2017年。本文简称《五一简》[贰]。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上海:
 

中西书局,2019年。本文简称《五一简》[叁]。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陆],上海:
 

中西书局,2021年。本文简称《五一简》[陆]。
[汉]班固撰: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以下仅在引文处括注页码。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

 

《汉官六种》,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155页。以下仅在引文

处括注页码。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第1952页。以下仅在引文处括注页码。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

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金关汉简》,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金关简》。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简称《合校》。
[清]王昶撰:

 

《金石萃编》卷11,北京:
 

中国书店,1985年,第4页。



贼曹及掾、史

贼曹,见《五一简》[壹]355+357、《五一简》[伍]2094。贼曹为治安机构之统

称,对辖区施行分部管理。临湘县贼曹分左、右。

贼曹掾、史,见《五一简》[壹]539、《五一简》[贰]889,贼曹主管与助手之

称谓。

左贼曹,见《五一简》[壹]325。

右贼曹,见《五一简》[壹]16。

“左贼曹”在更多的场合下被简称为“左贼”,如《五一简》[壹]350、[贰]673、

[叁]190、[陆]2350等。

“右贼曹”亦然,如《五一》[壹]7。

五一简中屡见左贼史(兼左贼史)、助史及右贼史(兼右贼史)、助史,是贼曹

机构里的具体办事人员(详见下节“运行机制·内勤”)。

临湘县下设若干警区,每一警区设“贼捕掾”及“游徼”,简文所见如:
 

左部贼捕掾,见《五一简》[壹]138、141、324,《五一简》[贰]429+430、440、

506、530,《五一简》[叁]924、996+1286,《五一简》[肆]1278、1421、1484,《五一

简》[伍]1719、1752、1753,《五一简》[陆]2592等。

右部贼捕掾,见《五一简》[壹]120、307、330,《五一简》[陆]2172等。

东部贼捕掾,见《五一简》[壹]230,《五一简》[贰]411、412,《五一简》[叁]

1003、1083、1118、1124、1176,《五一简》[肆]1283、1370、1383,《五一简》[伍]

1882、1894等。

西部贼捕掾,见《五一简》[壹]665。

北部贼捕掾,见《五一简》[壹]128、129、325,《五一简》[贰]507、651、725、

737,《五一简》[叁]1065、1155,《五一简》[肆]1509、1511、1671,《五一简》[伍]

1752+1755。

南部贼捕掾,暂未见于第六辑前各辑简文,但简文数见“南部游徼”的记载,

据其统辖关系(详见下文),临湘县当设南部警区。

桑乡贼捕掾,见《五一简》[贰]500、618、669,《五一简》[叁]816,《五一简》

[伍]1752+1755。

外部贼曹掾,见《五一简》[壹]66、71。

前部贼捕掾,见《五一简》[贰]427。

01

长沙五一广场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又诸部皆设贼捕史协助贼捕掾工作,屡见,文略。

两汉郡县皆设贼曹,职能相类,皆主捕盗贼。《汉书·张敞传》(3223)“敞使

(卒)[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师古注:
 

“贼捕掾,主捕贼者也。”《后汉书·铫期

传》(731)“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从徇蓟”,李贤注引《汉官仪》:
 

“贼曹,主盗贼之事。”汉碑屡见诸县贼曹,如《苍颉庙碑》见“衙门下贼曹”①,《郃

阳令曹全碑》见“门下贼曹”“贼曹史”等②。门下为直属县廷的机构。根据下文

所见统辖关系,临湘县之左、右曹,或亦为门下曹,其余诸部贼捕掾、史当为派出

人员。以上所见诸部贼捕掾中,仅桑乡贼捕掾冠以乡名,或此乡地域范围较大,

一乡即构成一个治安分部,故称。其余皆以方位划分。

“外部贼曹掾”与“前部贼捕掾”的称呼比较特殊,所见“部”字,皆为动词,是

部署、安排的意思,如《史记·淮阴侯列传》(2628):
  

“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

已定。”这种用法,五一简亦屡见,如《五一》[壹]156:
 

“前以府书部守史沅纲,柤

乡陵亭长王岑、蔡英逐捕沩乡干胡苍、黄阳。”《五一》[叁]876:
 

“辄部贼曹掾黄

纳、游徼李临逐召贤……书到,亟部吏与纳并力逐召贤等必得。”都是部署安排的

意思。“前部”之“前”指以前、之前。则“前部”指之前的安排。同理,“外部掾”泛

指部署在外的曹掾。“外部贼曹掾”则指部署在外的贼曹掾。

游徼

游徼分属诸部,如:
 

游徼,屡见。

左部游徼,见《五一简》[叁]996+1286,《五一简》[肆]1421,《五一简》[伍]

1719,《五一简》[陆]2592。

右部游徼,见《五一简》[陆]2172。

东部游徼,见《五一简》[壹]230,《五一简》[贰]412,《五一简》[叁]1193,《五

一简》[肆]1370、1383,《五一简》[伍]1882。

上文见西部贼捕掾的记载,则该部亦应有游徼的编制。

北部游徼,见《五一简》[壹]128,《五一简》[贰]725,《五一简》[叁]1065、

1671。

南部游徼,见《五一简》[贰]42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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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乡游徼,见《五一简》[贰]523、618,《五一简》[叁]816。

门下游徼,见《五一简》[陆]2622。

寺中游徼,见《五一简》[肆]1311。

游徼专职治安。《汉书·百官表上》(742):
 

“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游徼徼循备盗贼。”《后汉书·百官五》(3624):
 

“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值得

关注的是五一简所见,游徼归属诸治安部,不是如史籍所云属诸乡管辖。汉居延

县亦见游徼之编制,如《金关简》[壹]:
 

73EJT3.115“居延守左部游徼”。游徼亦

属治安部,《金关简》[壹]73EJT9.2“居延守右尉游徼安故里……”,《金关简》[壹]

73EJT9.7“行右尉事守游徼武”。汉碑所见,如《苍颉庙碑》之“衙门下游徼”①,

《武氏前石室画像题字》右第三层第四石见“门下游徼”、第六石见“游徼车”②。

《后汉书·王忳传》(2681)王忳除郿令,其属下即有“门下游徼”。

今见游徼所属诸部大致与上文贼捕掾诸部对应,知游徼亦属各治安分部管辖。

门下游徼、寺中游徼当负责县衙门及附近地区,其属左部或右部的可能性最大。

据迄今已公布五一简所见诸部贼捕掾及游徼的设置,当时的临湘县划分为

左部、右部、东部、西部、南部、北部、桑乡七个警务分区。

亭与亭长

亭是汉代治安的基层,犹今派出所。五一简所见名目如:
 

亭,屡见。

亭长,屡见。

都亭,见《五一简》[壹]137、294、304、309,《五一简》[贰]470、738,《五一简》

[叁]895、1121,《五 一 简》[肆]1420、1600,《五 一 简》[伍]1856,《五 一 简》

[陆]2123。

逢门亭,见《五一简》[壹]3,《五一简》[贰]570,《五一简》[叁]889、1022、

1024、1186,《五一简》[肆]1393,《五一简》[伍]1776、1901,《五一简》[陆]2176、

2288、2496、2505。

御门亭,见《五一简》[壹]124,《五一简》[贰]543,《五一简》[叁]1341,《五一

简》[伍]1719,《五一简》[陆]2199、2494。

庾门亭,见《五一简》[叁]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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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亭,见《五一简》[壹]331,《五一简》[贰]494、692,《五一简》[叁]996+

1286、1025,《五一简》[肆]1266、1421、1490,《五一简》[伍]1810、1985。

监亭,见《五一简》[贰]467、503,《五一简》[叁]880,《五一简》[伍]2066。

阳马亭,见《五一简》[贰]432、481、538、758,《五一简》[肆]1262。

南亭,见《五一简》[壹]117+115,《五一简》[贰]660,《五一简》[叁]934、

1053,《五一简》[肆]1669,《五一简》[陆]2190、2265、2498。

南门亭,见《五一简》[肆]1681。

三门亭,见《五一简》[壹]339,《五一简》[肆]1420,《五一简》[伍]2030。

小武陵亭,见《五一简》[叁]1106、1110、1134。

广成亭,见《五一简》[陆]2191。

以上诸亭归左部管辖,详下文。

市亭,见《五一简》[壹]336,《五一简》[陆]2172。

西市亭,见《五一简》[壹]257。

曲平亭,见《五一简》[壹]336,《五一简》[叁]1103。

以上诸亭归右部管辖,详下文。

长赖亭,见《五一简》[壹]89、90,《五一简》[叁]809、876、1065,《五一简》[肆]

1255、1671。

爢亭,见《五一简》[壹]380,《五一简》[贰]443、474、492、501、523、649、763,

《五一简》[叁]812,《五一简》[伍]1482。

磨亭,见《五一简》[壹]351。

广亭,见《五一简》[壹]126、339、341、348,《五一简》[贰]664+542、629、654、

657,《五一简》[肆]1472、1682、1752+1755。

以上诸亭属北部或桑乡部管辖,详下文。

杅亭,见《五一简》[壹]380,《五一简》[肆]1383、1466。

效功亭,见《五一简》[壹]441,《五一简》[叁]984、1120,《五一简》[肆]1383、

1430、1503,《五一简》[伍]1732。

效亭,见《五一简》[贰]489。或“效功亭”之略称。

驷望亭,见《五一简》[壹]125、221、230,《五一简》[叁]1064、1067,《五一简》

[伍]1927。

以上诸亭属东部管辖,详下文。

31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反映的临湘县治安体系初探



例亭,见《五一简》[壹]3、359,《五一简》[贰]426、520,《五一简》[肆]1296、

1299,《五一简》[伍]1752+1755、1792、1796、1798、1800、1801,《五一简》[陆]

2134、2140。例亭指巡查岗亭,乃泛称,诸部皆可设置,简文所见设于水陆交通要

道者居多,详另文考述。

郭亭,见《五一简》[壹]91。

南山亭,见《五一简》[壹]4。

高置亭,见《五一简》[壹]4。

雍亭,见《五一简》[壹]395,《五一简》[贰]466。

波亭,见《五一简》[贰]466。

以上诸亭未知归属。不排除有些亭在临湘县之外,故无法配属。

《汉书·百官表上》(742):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后汉书·百官五》

(3624):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
 

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都亭,通

常指县衙门所在地区所设亭。《汉书·司马相如传上》(2530)“于是相如往舍都

亭”,师古注:
 

“临邛所治都之亭。”以上尉、贼曹、游徼、亭长诸吏,皆配备全副武

装。《后汉书·舆服上》(3654)“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县贼曹准此。《汉官

旧仪》(48):
 

“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设备五兵。五兵:
 

弓弩,

戟,盾,刀剑,甲铠。鼓吏,赤帻大冠,行縢,带剑配刀,持盾被甲,设矛戟,习射。”

《汉官旧仪》(49):
 

“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
 

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

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

伍与伍长

伍长,见《五一简》[壹]83、298+299、376,《五一简》[贰]471,《五一简》[叁]

915、1022、1042、1191,《五一简》[肆]1422,《五一简》[陆]2202。

逐事伍长,见《五一简》[壹]409,《五一简》[叁]880。

都伍长,见《五一简》[叁]1029,《五一简》[陆]2441。

大伍长,见《五一简》[叁]1024、1025。

小伍长,见《五一简》[壹]380,《五一简》[贰]1023、1024、1025、1026、1028、

1029、1030、1031、1033。

伍为军事组织形式,《礼记·燕义》“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

伍”,郑注:
 

“军法,百人为卒,五人为伍。”①即每五人编为一组。简文所见则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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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伍长乃职役。《汉官旧仪》(53):
 

“五人为伍,伍长一人。”《后汉书·马融

传》(1959)“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李贤注引《周礼·司马》

职曰:
 

“‘前后有屯。’甲乙谓相次也,伍,伍长也。”逐事,形容伍长勤务。伍长分

都、大、小等次,或依重要性及任职地点而定。伍,隶属于诸亭,详下文。

卒

卒,屡见。

亭卒,见《五一简》[壹]867。

门卒,见《五一简》[贰]333+334、337。

候卒,见《五一简》[伍]2042。

驿卒,见《五一简》[壹]392,《五一简》[陆]2187。

邮卒,见《五一简》[壹]156。

骖驾卒,见《五一简》[陆]2593。

车卒,见《五一简》[贰]692。

简文所见单称“卒”者多为亭卒。其他按工作地点如“门卒”、按工作性质如

“驿卒”等划分,皆为服役人员,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大多直接服务于警务工作,如

《五一简》[壹]347“廷门卒”无疑是县衙门的警卫。

狱及狱吏

狱,屡见。

临湘狱,见《五一简》[壹]257。

狱掾,见《五一简》[壹]126,《五一简》[陆]2144。

狱司空,见《五一简》[陆]2522。

狱书佐,见《五一简》[壹]126、341。

狱史,见《五一简》[壹]126,《五一简》[贰]579,《五一简》[伍]1707、1828。

狱助史,见《五一简》[贰]437。

简文屡见单称“狱”者,多指临湘狱。狱掾,监狱主管。《汉书·薛宣传》

(3390):
 

“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后汉书·崔骃传》(1722),东郡发干县狱,

“狱掾善为《礼》”。狱司空,负责管理囚徒劳务等。《后汉书·百官一》(3562)“世

祖即位,为大司空”,注引应劭《汉官仪》曰:
 

“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

初置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狱司空,故覆加‘大’,为大司空,亦以别大小之文。”

《汉书·陈咸传》(2900)“以律程作司空”,师古注:
 

“司空,主作行役之官。”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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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主文书事。狱史、狱助史为办事员,佐助监狱管理,通常比较熟悉业务。《汉书·

路温舒传》(2367),路温舒“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转为狱史,县中疑事皆问焉”。

(二)
 

隶属关系

五一简所见临湘县治安体系有严密的组织隶属关系。从文书行政过程中的

共同署名、协作行动、责任共担等都可以找到许多隶属关系的依据,例如《五一

简》[叁]996+1286“永元十一年十一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左部贼捕掾宫、游徼

饶、庾亭长扶叩头死罪敢言之……”中,对某件事,三个人共同处理、共同署名,其

间显然有统辖关系。今据五一简所见将与隶属关系相关的线索归纳如下(限于

篇幅,仅引简号,不列全文)。

左尉—左部,见《五一简》[叁]1094,《五一简》[肆]1687。

左尉—东部,见《五一简》[肆]1370,《五一简》[伍]1882、1894。

左尉—北部,见《五一简》[肆]1454。

从以上简文可知左尉与左部、北部、东部关系密切。

左部—庾亭,见《五一简》[壹]331,《五一简》[叁]996+1286、1022,《五一简》

[肆]1421。

左部—逢门亭,见《五一简》[叁]889、1022,《五一简》[陆]2288、2497。

左部—御门亭,见《五一简》[叁]1022,《五一简》[陆]1719。

左部—小武陵亭,见《五一简》[叁]1106、1110。

左部—阳马亭,见《五一简》[贰]538。

左部—监亭,见《五一简》[贰]503。

左部—三门亭,见《五一简选释》140。

左部—南亭,见《五一简》[陆]2262。

左部—庾亭,见《五一简》[肆]1383。

又据未刊简文,左部与广成亭当有隶属关系。

右部—市亭,见《五一简》[陆]2172。

右部—西市亭,见《五一简选释》1。

右部—曲平亭,见《五一简选释》1。

右部—都亭,《五一简》[壹]294见“故都亭长区昭”,《五一简》[贰]见悝与亭

长区昭的组合,《五一简》[陆]见向悝为右部劝农贼捕掾,则都亭或属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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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长赖亭,见《五一简》[叁]1065,《五一简》[肆]1255、1671。

北部—爢亭,见《五一简》[贰]725。

北部(或桑乡部)—广亭,见《五一简》[伍]1752+1755。

东部—驷望亭,见《五一简》[壹]230,《五一简选释》19。

东部—杅亭,见《五一简》[肆]1383。

东部—效功亭,见《五一简》[肆]1383。

又,简文中尚有诸部联动的信息,如:
 

左部—北部,见《五一简》[壹][贰]651、737,《五一简》[肆]1509。

左部—东部,见《五一简》[壹][肆]1283。

如上所示,门下左部贼曹与派出的北部贼捕掾之间出现较多联动的现象,或

表明其间有相对稳定的业务关系。

以上所列部、亭隶属关系,包含了今见大部分部、亭,只有少量部、亭关系未

明。当然,不同时期,部、亭隶属关系未必一成不变,但其大致框架还是清晰的。

左、右部驻地乃临湘县廷及长沙郡治所在,是当时繁华地段,人口密集,商业发

达,故所辖门亭及市亭较多,犹洛阳之街亭及门亭。《汉官仪》(211):
 

“洛阳二十

四街,街一亭;
 

十二城门,门一亭。”

二、
 

运行机制

(一)
 

内勤

内勤指贼曹机关的内部工作,多见于“君教”木牍,有特定的程序。

例1:
 

君教若

左贼史颜、迁白:
 

府檄曰:
 

乡佐张鲔、小史石竟、少郑平殴杀费栎,

亡入醴陵界。竟还归临湘,不处鲔从迹所,断绝。案文书:
 

前部

贼捕掾蔡错、游徼石封、亭长唐旷等逐捕鲔、平、竟,迹绝

醴陵椟亭部劣淳丘干溲山中。前以处言,如府书。丞优、掾隗

议:
 

请□却贼捕掾错等,白草。(《五一简》[贰]427)

“府檄”指长沙太守府的下行檄文。事涉某乡小吏张鲔、石竟、郑平杀人逃亡

案。先前曾派遣贼捕掾蔡错、游徼石封、亭长唐旷去追捕,因案犯逃往邻县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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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果。临湘县曾上报有关报告,当被退回。经丞优、掾隗商量,建议把原来的

报告退回贼捕掾蔡错等重新处理。得到县令批准。

例2:
 

君教若

左贼史迁、兼史修、助史详白:
 

府赵卒史留事:
 

召男子

张阳、刘汣、汣舍客任惠将诣在所,

教今白。丞优诣府对,掾隗议请敕庾亭长伦亟召汣等,

将诣廷,到,复白。

延平元年十二月一日甲辰白(《五一简》[壹]331A)

十二月二日付证(《五一简》[壹]331B)

“府赵卒史”指长沙太守府姓赵的卒史。“留事”指待办事务。赵卒史指令临

湘县传唤张阳等三人到其驻地,要求当日回报。收到指令后,因丞优已到太守府

应对,便由掾隗建议派遣庾亭长伦传唤并带汣等人到县廷。据木牍背面所见“付

证”,张阳等当为证人。

例3:
 

君教若

左贼史式,兼史顺、详白:
 

前部左部贼捕掾 等考实

南乡丈田史黄宫、趣租史李宗殴男子邓官状。今

等书言解如牒。又官复诣曹诊右足上有殴创一所,

广、袤五寸,不与解相应。守丞护、掾普议:
 

解散略,请

,实核,白草。(《五一简》[贰]429+430)

据简文所见,临湘县曾派遣左部贼捕掾 等调查处理南乡丈田史黄宫、趣租

史李宗殴打男子邓官的事件,已上交报告。但邓官也到贼曹验伤,查出右足一处

长、宽各五寸的伤口,与左部贼捕掾 的报告不符合。所以丞护、掾普建议退回

报告书,重新核实。

类似以上三例的文书形式屡见于五一简,反映了贼曹机关工作(即内勤)的

三个程序:
 

首先,由史、助史负责文件的起草、收发、存档,处理具体的机关事务。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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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例所见文件皆由左贼史、兼史或助史起草。例1、例2长沙太守府送达临湘

县的文件由诸史保存、查对。例3左部贼捕掾 等的报告亦由诸史接受、保存并

核对其真实性(如得出“不与解相应”的结论)。被害人邓官的验伤或亦由诸史进

行。贼曹诸史通常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起草文件或经办具体事务。

再者,诸史起草的文件及具体处理的事务,须送呈丞、掾审阅,并由丞、掾共同

提出解决方案,如例1“丞优、掾隗议:
 

请□却贼捕掾错等”,例2“掾隗议请敕庾亭

长伦亟召汣等,将诣廷,到,复白”,例3“守丞护、掾普议:
 

解散略,请 ,实核”。实

质而言,贼曹机关的工作是由丞、掾主持监管。丞,无疑指临湘县丞。“君教”木牍

常见的丞名“优”,又见《五一简》[叁]1133“临湘令君丞优告左尉”、《五一简》[柒]

2921“五月七日庚辰临湘令君
 

丞优告左尉”即证。掾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此掾有

可能是贼曹掾,但实际并非全然,如“君教”木牍最常见之签名掾“隗”,《五一简》

[叁]1110、[肆]1276作“行驿掾隗”;
 

“君教”木牍《五一简》[贰]503、538之“兼掾

重”,又见于《五一简》[伍]“兼掾重、兼令史陈□□”,这是临湘县文件的起草人,与

令史共同起草者当为廷掾。“君教”木牍《五一简》[壹]323“丞优、掾合”,《五一简》

[壹]330见“廷掾合议请记告右部贼捕掾□□等实核”,知“合”的身份为廷掾。则

配合县丞主持监管贼曹工作的可以是县廷诸曹掾,不必一定是贼曹掾。

最后呈送县令批示,即木牍所云“君教”。“君教”二字是提前写上的,如果县

令完全同意所呈文件的内容,则签署“诺”字,“诺”有时也写成“若”。如有其他想

法,则署具体意见,如《五一简》[贰]601“君教信真臧非”之类。

(二)
 

外勤

外勤指贼曹机关之外的警务行动,通常由诸部贼捕掾、游徼、亭长共同执行。

例4: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东部劝农贼捕掾迁、游徼尚、驷望

亭长范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书曰:
 

言男子吴辅斗伤弟妻爢,亡,逐捕有书。辅以微辨贼伤

爢,所犯无(《五一简》[壹]230A)

东部劝农贼捕掾黄迁名印

史白开

正月日邮人以来(《五一简》[壹]2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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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元年,时当公元89年。嫌疑犯吴辅因小事斗殴伤害弟妻爢而被追捕。

“逐捕有书”之“有书”乃指有文件依据,犹今言有逮捕令。

例5:
 

永元十一年十一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左部贼捕掾宫、游徼饶、庾

亭长扶叩头死罪

敢言之。谨移男子袁常失火所燔烧民家及官屋名、直钱数如牒。

前以处,常(《五一简》[叁]1286+996A)

左部贼捕掾殷宫名印

十一月日邮人以来 史白开(《五一简》[叁]1286+996B)

永元十一年,时当公元99年。事涉男子袁常失火延烧民屋及官舍,由左部

贼捕掾宫、游徼饶、庾亭长扶作详细调查,核实数量及价值,前已上报,此件所述

当为后续事宜,文缺。

例6:
 

永初三年八月戊午朔八日甲子,东部贼捕掾阳、游徼范、杅亭长郁

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廷书:
 

效功亭长龚均捕得伤李腞者吴统。书到,亟考实辨状,正处

(《五一简》[肆]1383A)

东部贼捕掾连阳名印

八月日邮人以来史白开(《五一简》[肆]1383B)

永初三年,时当公元109年。据简文提供的信息,效功亭长捕得伤人者后,县

廷即命东部贼捕掾阳、游徼范、杅亭长郁继续深入调查,此事或与杅亭有关,故参与。

例7:
 

永元十七年二月乙酉朔廿一日乙巳,右部劝农贼捕掾悝、游徼光、

市亭长则叩

头死罪敢言之。带肆女子陈任诣则告,辞:
 

履所有青糸葌之市,解

置肆前。(《五一简》[陆]2172A)

右部劝农贼捕掾向悝名印

史白开

二月日邮人以来(《五一简》[陆]21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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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顷,欲起,不知葌所在。辄讯问任知状女子马亲、陈信、王义等,

辞皆曰:
 

县民,各有庐舍御门、都亭部,相比近知习,各占租坐卖繖带为

事。任今月十七(《五一简》[壹]304)

以上二简属同一册书之前半部分,内容连贯,下段尚缺。永元十七年,时当

公元105年。市亭,市场所在处设置的亭。带肆,卖腰带的店铺。糸葌,丝履。①

任知状,能做担保的知情人、见证人。据简文,知情人马亲、陈信、王义当为同一

市场内的同行买卖人。

从以上例4至例7可知,关键的警务行动,多数由同一警区的贼捕掾、游徼

及具体案发地所在亭的亭长共同执行,上报有关文书时,亦往往三人共同署名,

有明确地点或职务、人名者除以上所见,又如:
 

贼捕掾蔡错、游徼石封、亭长唐旷(《五一简》[贰]427)

(右部)贼捕掾向悝、游徼黄勤、(都)亭长区昭(《五一简》[伍]491+

1709)

贼捕掾竟范、游徼□□、亭长龙贪(《五一简》[贰]695)

贼捕掾黄朗、游徼殷弘、亭长张汉(《五一简》984)

贼捕掾饶、游徼逢□、亭长勤(《五一简》[伍]1866)

五一简所见许多(不是全部)三人共同署名者,亦属贼捕掾、游徼、亭长组合。

诸警务区业务范围甚广,当以刑事案件为主,如例4、例6所见伤害罪。亦

包括民事案件与纠纷,如例5、例7所见。

发生重大案件时,县尉常常出面协调指挥,如《五一简》[贰]695“府前言:
 

诡

课左尉训案、贼捕掾竟范、游徼□□亭长龙贪逐捕杀人”。

(三)
 

联勤

联勤是针对特定事务的联合行动(包括多亭、多部、多曹的联合),如:
 

例8:
 

延平元年正月己卯朔廿四日壬寅,守史勤叩头死罪敢言之。前受

遣,调署伍长,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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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御门、庾门、逢门亭长充、德等并力循行。案文书:
 

史黄条前皆

署,以书言,辄复(《五一简》[叁]1022A)

守史周勤名印史白开

正月 日 邮人以来(《五一简》[叁]1022B)

延平元年,时当公元106年。循行,巡逻。简文所述涉御门、庾门、逢门三亭

的联合行动。

例9:
 

延平元年七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北部、桑乡贼捕掾绥、并,游徼

戎、厚,广亭长封、肥例亭

[亭长谢畼叩]头死罪敢言之。男子谢光与弟□奉射肥例亭长谢畼

马,光刾畼,奉(《五一简》[伍]1752+1755A)

桑乡贼捕掾李绥名印

史白开

七月日邮人以来(《五一简》[伍]1752+1755B)

此例涉恶性袭警案。肥地例亭长不仅乘骑的马被射击,本人也被刺。案犯

或跨地域犯罪,所以北部、桑乡部的贼捕掾、游徼及各部属下的广亭、肥例亭联合

行动并共同署名上报文件。

例10:
 

待事掾张鲔、左仓曹史董和、

待事掾范腞、守史五承皆从追

(《五一简》[壹]389)

此例所见,贼曹以外的待事掾、左仓曹史皆参与治安行动,亦是联勤的体现。

(四)
 

辖地责任制

辖地责任制指所辖区域发生的事情由所在首长承担责任,逐级贯彻。如前

文所见,诸亭发生的事情,先由亭长处理,再报所在部。所在部之贼捕掾、游徼与

事发亭共同行动做进一步处理。如果事情严重,则县尉、县令也会出面。《张家

山汉简·捕律》:
 

“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丞、尉弗觉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

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令、丞、尉能先觉知,求捕其盗贼,及自劾,论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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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者,除令、丞、尉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

任,免之。”①东汉时期亦当有类似的规定,故五一简亦见严厉的追责,如:
 

例11:
 

君教若

左贼史迁白:
 

左尉檄言:
 

小武陵亭比月下发贼捕掾、游徼

逋留塞文书,不追。贼捕掾周并、游徼李虎知盗贼民之大害,

至逋不追,当收,正。恐,辞,有解。丞优、掾隗议:
 

请召并、虎

问状。写移东部邮亭掾参考实。白草。

十一月十二日乙酉白(《五一简》[叁]1106)

简文所云“贼捕掾周并、游徼李虎知盗贼民之大害,至逋不追”为严重失职

行为,故召其至县廷问状,以待进一步处理。追责调查由东部邮亭掾具体

执行。

与辖地责任制相关的还有县廷机关的值班制度,如:
 

例12:
 

案:
 

都乡利里大男张雄、南乡匠里舒俊、逢门里朱循、东门里乐竟、

中乡泉阳里熊赵,皆坐雄贼曹掾,俊循史,竟骖驾,赵驿曹史,驿卒李崇

当为屈甫

证,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被府都部书逐召崇不得。雄、俊、循、竟、赵,

典主者掾史,知 崇 当 为 甫 要 证,被 书 召 崇,皆 不 以 征 遝 为 意,不 承 用

诏书。

发觉得

永初三年正月壬辰朔十二日壬寅,直符户曹史盛劾,敢言之。谨移

狱,谒以律令从事,敢言之。(《五一简》[陆]2187)

永初三年,时当公元109年。直符,值班。《汉旧仪补遗》卷下:
 

“系刁斗,传

五夜,百官徼,直符案行,卫士周庐击木柝,传呼备火。”五一简所见,每轮值班通

常为一昼夜,如《五一简选释》97A、B:
 

“直符户曹史宋丰、书佐烝谭符书。直月

十七日。永初五年七月丁未朔十八日甲子,直符史丰、书佐谭敢言之。直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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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年。



日,循行寺内狱司空、仓、库,后尽其日夜,无诣告当举劾者。以符书属户曹史陈

躬、书佐李宪,敢言之。”此为无事报平安的报告。例12所见正在值班的户曹史

盛遇到贼曹掾张雄等不承用诏书案件事发,则必须及时处理。

综上所述,五一简所见临湘县治安体系分县、部、亭三级。县令对全县治安

负责,对重大治安行动有批准决定权。县丞、尉协助县令工作。县丞主内勤,左、

右尉多参与外勤行动。县设左、右贼曹处理治安事务,具体工作则主要由贼曹

史、助史执行,县丞、掾监管并提出处理意见,县令审准。左、右贼曹下设左部、右

部、东部、西部、北部、南部、桑乡七个警区,每区皆设贼捕掾及游徼。每部警区辖

若干亭,为治安基层,设职役伍长协助工作。除常设亭外,诸部亦有临时性的检

查站,泛称“例亭”。警务采取辖区责任制,警情多由诸亭上报,然后由所在部的

贼捕掾、游徼及有关亭长共同采取行动。案情涉及面广时则可多部甚至跨县行

动。县廷机关严密的值班制度也顾及治安事务,以保障及时处理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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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五一广场简“小溲田”试解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摘要: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可见“小溲田”,应是指示田地等级的用语。“溲

田”可能是说“瘦田”。“瘦田”见于农书。《荀子》有“田肥”“田瘠”的对比。《说

文》段注说到“瘠土”,也说贫瘠的田地。“小”,在这里取稍、略的字义,如《孟子》

“小有才”及贾谊赋“小知”之“小”。“小溲田”,义指比较贫瘠、略为贫瘠的土地。

南土关于田地的用语以“溲”言“瘦”,大概稻作经济区决定耕田之“肥”“瘠”、“肥”

“瘦”者,灌溉条件是主要指标。

关键词:
  

五一广场简;
 

小溲田;
 

瘦田;
 

贫瘠;
 

灌溉条件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可见“小溲田”简文。“小溲田”,是指示土地的用语,其文

义并不明朗,有必要讨论。“小溲田”,义指比较贫瘠、略为贫瘠的土地。南土稻作

经济区关于田地的用语以“溲”言“瘦”,大概决定田土等级之“肥”“瘠”、“肥”“瘦”

者,灌溉条件是主要指标。对于简文“小溲田一町”的单位“町”,也有必要澄清认识。

一、
 

“小溲田”“小溲”简文

谨举列五一广场简可见“小溲田”简文的简例:
 

钱五千八百比守责伯不肯雇长 穷老为伯所侵宛书到 诡责伯悉

毕处言凌叩头

死罪死罪奉得书辄诡责 伯伯辄以小溲田一町与长 当钱五千八

百悉毕凌稽迟

(二一四五 木两行2010CWJ1③:
 

266-477)①

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上海:
 

中西书局,2020年,第58页,第118页,第187页。



罗小华《五一广场简牍所见名物考释》(五)一文就“小溲田”名义进行了有意

义的讨论:
 

小溲田一町……当钱五千八百

(二一四五 木两行2010CWJ1③:
 

266-477)

“溲田”,疑当为以溲种之法耕种的农田。“町”,当为“小溲田”之量

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杜预注:
 

“堤防

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顷町。”孔颖达疏:
 

“原防之地,九夫为

町,三町而当一井也。”《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郑玄注引《司马法》曰:
 

“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夫三为

屋,屋三为井。”如按“九夫为町”“畮百为夫”折算,则一町为九百畮,“小

溲田”一亩约值六钱四分。如按“三町而当一井”“畮百为夫。夫三为

屋,屋三为井”折算,则一町相当于一屋,也就是三百亩,“小溲田”一亩

约值十九钱 三 分。温 乐 平 指 出:
 

“三 町 为100亩,则 一 町 约 为33.3
亩。”①此说未见相关证据。“町”与“亩”之间的换算关系不明,导致田

地价格不清。②

以为“溲田”可能是“以溲种之法耕种的农田”,论者言“疑当为”,是并不确定

的意见。现在看来,是可以商榷的。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释文选》所见一枚简,简文有“小溲”字样,值得我们在讨

论中注意:
 

小溲无坯□墼旱少  水又各颇有神处募 卖以来廿余岁无人

求市者蒙崇土致三町 贾并直钱一万减本 贾四千募卖贾极唯

(九一 木两行J1③:
 

325-1-10)

“小溲”,从“无坯□墼旱少水”等文字以及以“町”计量看,应当是说“小溲

田”。整理者以“释文注释”发表了研究收获:
 

[说明]

此件长二十三·一厘米、宽三·二厘米,保存完整,有两道明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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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原注:
 

“温乐平:
 

《秦汉物价研究·秦汉物价表》,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0页。”
罗小华:

 

《五一广场简牍所见名物考释》(五),《出土文献研究》第19辑,上海:
 

中西书局,2020
年,第395页。



痕,编痕,编绳通过处留空未书字。从内容上看,其前后当有一枚或多

枚木两行与之编联。

[释文]

小溲。无坯□墼 旱 少 水[一],又 各 颇 有 神 处[二],募 卖 以 来 廿 余

岁[三],无人

求市者。蒙崇土致三町[四],贾(价)并值钱一万,减本贾(价)
 

四

千[五],募卖

贾(价)极。唯

其“注释”有关于“小溲”及相关词语的解说:
 

[注释]

[一] 溲,《说文·水部》:
 

“ ,浸 也。”

[二] 神处,神奇之处。简文似指募卖之物,多有神奇之处,可募

卖高价。

[三] 募卖,公开出售。《说文·力部》:
 

“募,广求也。”

[四] 崇,《广雅·释诂》:
 

“积也。”《汉书·五行志》“长民者不崇

薮”,师古注:
 

“聚也。”崇土,积土,后世多有“崇土为台”之语。在此意

为“填土”。町,地块量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简三三七〇:
 

“右区景妻田四町合廿六亩”。

[五] 本价,原本之价值。《汉书·食货志》:
 

“用其本贾取之,毋

令折钱”。①

解释“又各颇有神处”,言“简文似指拟募卖之物,多有神奇之处,可募卖高

价”,可能表达的意思与简文原意恰好相反。

用《说文》“ ,浸 也”解说“溲”,似未能明畅其义。

二、
 

“溲田”“瘦田”说

“溲”字在这里有可能通“瘦”。

传统农书可见“田肥”“田瘦”之说。《农政全书》卷一五《水利·东南水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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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
 

中西书局,2015年,第32页,第92页,第185页至第186页。



附“水利用湖不用江为第一良法”:
 

“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夕之停。

江水浑,灌田田瘦,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则泯然矣。”

《农政全书》卷二八《树艺》“蔬部”:
 

“[藏菜]……玄扈先生曰:
 

……正二月中,视

田肥瘦燥湿加减,加粪壅四次。”《农政全书》卷四〇《种植》:
 

“[灯草]玄扈先生

曰:
 

种法与席草同。最宜肥田,瘦则草细。”①“田瘦”者,可能和其墒情不理想即

“燥”有关。极可能亦体现水资源条件较差或灌溉能力不足。这正符合第二例简

文“旱少水”辞义。

“瘦”亦作“瘠”。《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徒见羸瘠老弱。”司马

贞《索隐》:
 

“瘠,瘦也。”②《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国亡捐瘠者。”颜师古

注:
 

“瘠,瘦病也。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③又《汉书》卷四三《娄敬传》颜师古

注:
 

“瘠,瘦也。”④《荀子·富国》:
 

“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

实百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⑤也

说“田肥”“田瘠”。所谓“田瘠”,指“瘠薄之田”。《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颜师古注:
 

“硗,硗

确也,谓瘠薄之田也。”⑥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说:
 

“上博楚竹书《子羔》简一‘

(肥)、竁’,复印件注说竁即脆字,读为硗,《孟子·告子上》:
 

‘虽有不同,则地有

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何琳仪读为瘠。”⑦

南土稻作经济区关于田地的用语以“溲”言“瘦”,转义为“瘠”,体现在“江南”

“水耨”的生产条件下⑧,大概决定耕田之“肥”“瘠”、“肥”“瘦”者,水资源利用即

灌溉能否较好实现,是主要的指标。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又可见另外出现“溲”字的简文:
 

“……郁吏次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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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徐光启撰,石声汉校,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
 

《农政全书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9年,第378页,第732页,第1125页。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8页。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0页,第1131页。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2页。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177页。
《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0页。
王辉编著:

 

《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
 

中华书局,2008年,第60页。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天子怜之,诏曰:

 

‘江南火耕水耨,……’”裴駰《集解》:
 

“应劭曰:
 

‘烧草,
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北京:

 

中华书

局,1959年,第1437页。《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

耨,……”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事干伯等县民卢 部柤溲丘相比近……”(二一五〇+一八二七+一八八六,木

两行2010CWJ1③:
 

266、482+266、204+266、218)。① “溲”作为“丘”名用字,意

义也不能排除“瘦”“瘠”的可能。

三、
 

“小溲田”之“小”的字义

“小溲田”之“小”,在这里取稍、略的字义,如《孟子》“小有才”②及贾谊赋“小

知”之“小”③。

类似文例又有《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匈奴小入”④,又《史记》卷

一一〇《匈奴列传》“小入盗边”⑤等。后世语例,有“小不如意”则如何如何等。⑥

《太平御览》卷八五〇引《风俗通》:
 

“辅车上饭,小小不足济也。”⑦《三国志》

卷二四《魏书·高柔传》:
 

“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闲,举吏民奸罪以万数。

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⑧有的辞书释“小小”为“少量,稍

稍;
 

短暂”,即以此两例为书证。⑨

“小溲田”,很可能义指比较贫瘠、略为贫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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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

麓书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上海:
 

中西书局,2020年,第33页,第93页,第148页。
《孟子·尽心下》:

 

“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对于“其为人也小有才”,杨伯峻译

文:
 

“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杨伯峻编著,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修订:
 

《孟子译注》,北京:
 

中华

书局,1960年,第336页。“小有才”,又见于《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卷三三七《范祖禹传》,卷四四五

《文苑传七·叶梦得》,卷四七〇《佞幸传·谯载熙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09页,第10796页,
第13133页,第13695页;

 

《元史》卷一八一《虞汲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6年,第4180页;
 

《明史》卷二二

一《耿定向传》,卷二七八《梁朝仲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5818页,第7139页。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0页。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0页。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4页。
如《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

 

“供饩小不如意,恣行杀害。”卷一七〇《裴度传》:
 

“所至官吏必

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卷一八一《罗子威传》:
 

“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

害。”卷二〇〇下《秦宗权传》:
 

“(朱泚)身留京邑,小不如意,别怀异图。”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3690
页,第4414页,第4691页,第5399页。

[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北京:
 

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制重印版,
第3801页。

《三国志》,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

 

《汉语大词典》第2卷,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

社,1988年,第1587页至第1588页。《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

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适,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
足缕责。”第1432页。所云“小小”亦近义。



四、
 

关于“町”与“亩”的关系

前引罗小华说:
 

“‘町’与‘亩’之间的换算关系不明,导致田地价格不清。”其

实,有学者曾经讨论田亩计量方式“町”的意义:
 

“《说文·田部》:
 

‘町,田践处曰

町。’”又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此字当依《仓颉篇》训‘田区也’”,指出:
 

“其

本义是田界、田间小路,引申为土地面积单位……”“《走马楼吴简》中,‘町’很常

见,但并不是一个土地面积单位,而是一个个体单位量词,用于量‘田地’,相当于

现代汉语中的量词‘处’或‘块’……”论者又说:
 

“‘町’作为土地面积单位量词在

传世先秦两汉文献中常见,出土先秦两汉简帛文献亦较多见(如《龙岗秦简》等),

但用作个体单位量词则很罕见,魏晋六朝以后似乎也没有得到继承,刘世儒先生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量词。”

然而,论者以为“町”是“土地单位量词”的例证,“均见于《龙岗秦简》”。但是

所引4例,“由于所见用例尚少,且简文多有残缺,因此整理者认为:
 

‘秦代町的

面积今已不得而知。’”其实,从所引简例看,“町”也都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代汉

语中的量词‘处’或‘块’”。① 现在看来,长沙五一广场简与“小溲田”相关的

“町”,“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量词‘处’或‘块’”。如果思考“‘町’与‘亩’之间的换

算关系”,探求“田地价格”,其实是不大可能找到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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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显成、李建平著:
 

《简帛量词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17年,第112页至第113页,第334页

至第335页。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隶书异写现象分析

陈松长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整理出版了6卷,编者在每卷之后都附有《异体

字表》,细读表中所列之字,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印象:
 

一是这批简牍的书体

大都属于隶书;
 

二是这些隶书的草化现象很多,异写字不少。严格地说,这些异

写字并不是典型的异体字,而是因为各种草化或简写所形成的异写字。这些隶

书异写字的大量出现,应该是隶书日常书写过程中的常见现象,特别是在隶书以

熹平石经定于一尊之前的自然现象,对此进行具体分析,也许会对隶书的辨识和

隶书演变的过程认识有所帮助。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已出版的《长沙五一广场

东汉简牍》(壹—陆)的《异体字表》中,选择了200多个较有代表性的异写字体,

分别归类,并对其异写现象试作一些具体分析。

整理者在整理报告的《前言》中已指出,“这批简牍中的木牍及木简,大多保

存较好,竹简保存状况较差,不少简牍上有纪年,如‘章和’‘永元’‘元兴’‘延平’

‘永初’等东汉时期的年号,由此可知,该批简牍形成于东汉中期偏早。已经清理

的简文中,时代最早者为汉章帝章和四年(实际是汉和帝永元二年,属年号延后

现象),时当公元90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六年,时当公元112年……根据目

前已整理纪年简文分析,初步断定该批简牍的时代主要为东汉中期和帝至安帝

时期”①。由此可知,这批简牍墨迹乃是东汉晚期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之前

的隶书墨迹。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批墨迹资料是东汉中期之物,是因为这个

时期,尚是隶书还没有定于一尊之前的书写材料,自然特别珍贵。

大家知道,东汉名碑的产生年代都在东汉晚期的桓、灵时代,最有名的《乙瑛

碑》刻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礼器碑》刻于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孔宙碑》

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上海:
 

中西书局,2018年,第2页。



刻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年),《衡方碑》《史晨碑》刻于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西

峡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年),《郙阁颂》刻于灵帝熹平元年(172年),《熹平

石经》刻于熹平二年(173年),自此以后,隶书的标准范式就此成型,隶书也正式

进入其鼎盛时期。

我们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东汉名碑的刻制时间,无非是要以此来说明,五一

广场东汉简的书写时代比这些隶书名碑产生的时代略早,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批

隶书鼎盛期之前,或者说是隶书定于一尊之前的自由书写的墨迹,正因为隶书尚

未定于一尊,故其书写多带有书写者的书写习惯和个性特征,而这也正是隶书定

于一尊之前的必然铺垫。

在这批数以万计的隶书墨迹中,异写的方式很多,这里,我们且参考何琳仪

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订补)》①中有关文字演变的归类分析,对长沙五一广场

东汉简中的隶书异写现象归类分析如下:
 

一、
 

简  省

简省是文字演变过程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也是文字异写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字简省的方式有很多种,如笔画简省、偏旁部件简省等,下面我们试分别举例

作些分析。

1.
 

笔画简省

在笔画简省中又有多种不同的情况,最常见的是直接省略笔画,省横画者

如:
 

1422、 1119、 1448+1387(字头下的数字是简的原始编号,下同)。

“阴”字的写法有很多种,我们随便取了3个就可看出,第一个还基本保留了作为

音符的“今”的笔画,第二个就将横折的笔画简省为单一的横画了,而第三个则连

这一横画也省掉了,仅保留了“人”作为“今”的代表。再如“勤”字写作 1281,

“职”字或写作 1108,这都是简省横画的结果。

省竖画者如:
 

1680。此字的文例是“农业”,可知其为“业”字的简写,它

不仅省掉了中间的点画,而且还省掉了上部的竖画,将本是两竖的“业”字简省为

不太好认的一个字,如果从文字的书写上来分析,这就是直接简省了上部的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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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265页。



笔。再如“盾”字,中间的竖画是很关键的笔画,但简文中也或有写作 529

者,直接将竖画给省掉了。

省点画的字比较多,如上例的“业”字中就省了中间的点画,将两点变成了与

下相连的竖笔,如“诺”字写作 308、 388,前者字形清楚,右边上部是草字

头,后者则省掉其中的一点,变成一点一横的构件,直接造成字形的讹误。又如

“狼”字,省 掉 点 画,竟 然 变 成 了“狠”字,如 简 文 中“虎 狼”的“狼”就 写 作

1080+4425。再如“头”字写作 996+1286、 1022,前者是没有简省点

画的标准写法,后者则省略了“豆”下的两点,成为一个比较奇怪而不认识的偏

旁。又如 2503,这是“病”字,其中省掉了左边的两点,也让它成为一个生僻的

文字 形 体。此 外 还 有 一 个 字 中 既 省 点 画,也 省 撇 画、横 画 者,如:
 

291、

393、 1581、 2218,“延”字在这批简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挑选的这

四个字就很有代表性。其中第一个是没有简省笔画的,第二个就既省点画,又省

撇画,第三个则只省横画,第四个的走之旁则因草化而将点横折的笔画简省为一

弧笔,成为带草化的字体。

笔画的简省又多与笔画的连写组合构件联系交织在一起,例如常见的“能”

字写作 881+927、 1142+1241、 926,“能”字右边本是两个“匕”,这在

第一个字例中非常明显,第二个则将上下两个“匕”的左边连成了一条竖线,到了

第三个字中,则不仅仍将两个“匕”字连写,而且作为“匕”字的一横也干脆简省

了,变成简文中常见的“长”字了。

2.
 

偏旁部件的简省

除了笔画的简省外,还多有偏旁部件的简省,如“掩”字写作 538 或 416,

第二个“掩”字如果没有上下文的话,其字还真不好认,其实这就是将右边上部的

“大”省掉了一个“人”,而且在下部还加有撇笔,故乍一看还真不像是“掩”字。再

如“晓”字,写作 940 或 1490,这两个字的写法一样,都是将“尭”的中间省

掉了一个“土”,即从相同的构件简省而成。又如“寿”字,多写作 736 或

474,第一个字例是比较标准的“寿”字,相比之下,第二个就将上部的“口”简

省为一横,且将其与下面的一横联写,形成了这个“己”字形的“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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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简省偏旁部件的字还有不少,例如“曹”字写作 355+357、 257,后

者就省略了上部一个相同的构型部件。又如“鞭”字写作 2201,省掉了中间

的单人旁。“嘉”字写作 1095,直接将中间“口”下的两点一横给简省了。

这种部件的简省,有些还有简省的有序痕迹可作分析,如出现频率很高的

“还”字,我 们 从 简 文 中 挑 选 了 4 个,分 别 写 作 85、 370、 343、

2034,从第一个下部比较清楚的“袁”字到第二个字简省为三点,再到第三字

中简省为两点,最后一个字是将下面全部省掉,由“袁”字变成了“去”字,其简省

的序列非常清晰。由此也多少可知简省在当时的隶书书写过程中,应该是最常见

的现象之一。

3.
 

用简单的笔法替代构字部件

用简单的笔法替代构字部件也是常见的简省方式之一,如“产”字写作

880,将“产”字下面的“生”省写作“土”,更有甚者,在“颜”字中就写作

427,此字左边就是“产”字下部简化的结果,它不只是简化“生”为“土”,而且

直接就用两横替代了“生”,显得简约而不至于产生歧义。再如“争”字,本写作

1311,这是很常见的隶书写法,可简文中也有写作 1681 的,这就是用两点

来替代“日”这个偏旁部件。类似的还有“步”字,也将上面的“止”用两点来替代,

写作 1669。再如“冀”字,或用一横来替代上面的“北”,写作 940,或用两个

折角来替代,写作 1142+1241。

可以说,这种用简单的笔画来替代构字部件的方式是最容易造成误读的简

省方式之一。如“姬”字,就多写作 348、 948、 330,即将右边音

符中的部分简化成了两点,故或以为此字当释读为“姃”,后经长沙出土汉代漆耳

杯上的题铭释读才得知,此字其实就是“姬”字之省写。

二、
 

繁  化

与简化并行的异写现象是繁化,也就是对文字的笔画和构形部件的增繁,这

种“繁化”也就是在文字形体的基本构成中增加笔画、偏旁或构形部件等。

何琳仪先生曾指出:
 

“繁化,可分为有义繁化和无义繁化两大类。严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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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二者都属叠床架屋。有义繁化,通过分析尚可窥见繁化者的用意:
 

或突出形

符,或突出音符,等等。至于无义繁化,则很难捉摸繁化者的动机。”①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字异写中的繁化,大都属于何先生所说的无义繁化之

类,具体可分为笔画的增繁和构形部件的增加两大类,而笔画的增繁又可细分

为增加横画、增加竖画、增加撇画、增加点画等几种情况,下面试分别举例说

明之。

1.
 

增加横画

增加横画者,如“孟”字,其中“子”中本只一横,但简文则写作 494,更有

甚者,将增繁的横画写作一撇一点,变成了 579。又如“亥”字,在书写的过程

中,有意无意地增加一笔横画,写作 1772,而且这还不是孤例,在以“亥”作声

符的“核”字中,更加明确地写作 1705,可见在书写者看来,这多一横少一横应

该是无所谓的事。再如“牒”字,一般的写法就写作 339,但简文中也有特别

加一短横的字例,如 671,很显然,在书写文字时,加不加一横完全无碍文字

的认 知,完 全 属 于 无 义 繁 化。当 然,也 偶 有 增 加 的 横 画 比 较 费 解 者,如

3171+1604+1517,其右边本来是“反”字,但在写其撇画的时候,顺便加了一横,

就变成了一个“人”字头的写法,这种笔画的增加,也许是书写者的习惯使然。

2.
 

增加竖画

增加竖笔者,如“晨”字,按我们现在的文字体系来看,下部的“辰”本应无竖

笔,但简文中的“晨”多写作 1713+2158+1739,与此相类似的如“农”字,其下部所

从的“辰”也都加一竖笔,如 924、 1719;
 

这多少告诉我们,东汉时期的隶书

书写中,“辰”字中带有竖笔是一种常态,如东汉桓灵之际的《曹全碑》《乙瑛碑》中

的“农”,中间都有竖笔,一直到元的赵孟頫以后,才渐渐不写这中间的一竖,故我

们姑且以现在的文字认知来判断,这竖画应该是在“辰”字中加进了没有意义的

一个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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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3.
 

增加撇画

增加撇画者,如“景”字,上部本应是“日”,但书写者偏要在其上部加一撇,作

1717+116,尽管字义没有任何变化,但在形体上就又多了一个异写字。再如

“给”字,规范的写法作 97,可我们在简文中却可看到“给”字的不同写法,

如 126,这是在“纟”的上边加上一撇的写法,而同一支简上还有写作 126

的,这是在加上一撇的同时,又用一横替代下部三笔的简省写法。

4.
 

增加点画

增加点画者,情况很多,这类增繁的点画大都没太多的理据,主要是一种装

饰性的羡笔而已,如“财”字写作 522,“民”字写作 304 或 1259+1397 之

类,有无那一点画,对文字的释读完全没有影响。这类写法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

偏旁的固定写法,如凡“土”字都在下横之上加一点,诸如“坑”写作 359,

“均”写作 1383,“墨”写作 349、 305、 226+499 之类,这在后来的隶

书写法中仍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本来是随意添加的羡画,后来就慢慢变

成了固定的写法之一了。

与此相同者如“圣”字的下部,简文中就在“壬”讹写为“土”之后,也很习惯地

加上一点,作 1121。

我们说,这类点画的增加,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很可能就是一种书写习惯而

已,如“鬲”字,本来起笔就是一横,但简文中也偶有写作 412 者,但这很随意

的一点,往往会造成释读的困惑。

这类点画的随意增加,往往也会造成书写时有点没点共存的现象,如“厚”

字,在隶书和后来的草书中,上部从“厂”或从“广”,就相通并用,故简文中就有多

种写法,如 540、 603、 1513、 458,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第三例,不仅是加

了点画,而且将“广”讹成了“疒”,而第四例中则将上部的点画写成了一长撇,将

一点一横的笔画讹成了一撇一横,构成“广”这个偏旁构件的异写形态。

当然,有些点画的增加,虽然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但又实际造成了文字的

异写,如“逢”字,在右下的“丰”中,本来就没有点画,写作 1022,这是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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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法,但在点画增加的场合,它就出现了不同的异写字形,如 291,这是在

“丰”的上部加点,直接将“丰”异写成了“羊”。不仅如此,还有在下面加点者,如

964+897、 2497、 2187,其中第一例中的点画还可以将其视为羡笔,在文

字释读上或可不考虑其存在的意义,但第二例中,其竖笔的下端已向左变成了短

撇,与右边的点画构成了左右相对的撇点形态,这就基本改变了“丰”的构形态

式,第三例就在上下各自加点的书写中完全改变了“丰”的构形特征,成为一个需

要仔细辨识的构形部件。再如“年”字中的点画,本应写在左边,但简文中多在右

边加上一点,如 348、 315、 392,其中第一例中的点画就如同

“土”字中的羡笔,可以忽略不计,但第二、第三例中的点画则向左行,且与上下两

横相连接,这也就多少改变了“年”的正常形态,变成了“年”的异写字。又如“演”

字右边本是“寅”字,但常常在“宀”的下面增加点画,写作 471,这种繁化的情

况在简文中还不少,如“宠”字就写作 880、 1080+4425,它不仅加有点画,还

另加了一笔横画,这大概是受“寅”字异写的影响所致。此外,如西北汉简中的

“家”也多写成这样,成为汉代简书中很有个性特征的异写形体之一。

除了笔画的增加外,还有文字构件的繁化者,如“敏”字,左边的上面本来是

一撇一横,类似于“人”的文字构件,但简文中也有写作两个“人”者,如 937,

这应该是起装饰作用的构件重复,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含义。

三、
  

异  化

与简化、繁化相对的是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指文字的笔画和偏旁或构形部

件发生了变异。何琳仪先生在分析战国文字的异化现象时指出:
 

“异化,与通常

所说的讹变并非同一概念,固然,有的讹变的确属于异化;
 

但是,有的讹变则属

于简化和繁化。因此,异化和讹变是根据不同的方法剖析文字形体结构的不同

分类范畴。”①何先生这里所说的异化,虽然是针对战国文字的形体结构分析来

讨论的,但文字的异写现象分析,实际上也离不开对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因此,

我们也无妨参照何先生的分析方式,分别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异写现象中的

异化表现作一些举例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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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近互作

形近互作,也就是在书写中因形体相近而异写的现象,这类因形体相近而造

成的异写,其字义多不会发生变化,是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书写形态,但随着隶

书的强势规范,这些异写字就慢慢地被淘汰,我们这里所看到的长沙五一广场简

中的异写字,只是反映了隶书尚没以国家力量强力推行八分隶书以前的书写状

态而已。

最典型的形近互作者如“日”与“目”不分,“力”与“刀”不分,“寸”与“刀”不

分,“召”与“名”不分,“辛”与“幸”不分等,简文中如“旭”字写作 400,“昏”字

写作 82,就是很随意地将“日”写成了“目”。而“劝”字写作 412,“敕”字

写作 413,就是“力”与“刀”不分的例字。再如“对”写作 331,“昭”写作

1643,“诏”写作 378,“辞”写作 671,“辟”写作 1108,“亲”写作

304 等,都是“寸”与“刀”混用,“召”与“名”不分,“辛”与“幸”互作的例子,应

该说,这些异写的现象都不是普遍性的,只是在抄手的书写过程中,偶然的异写

而已。如“劝”字或写作 694,“对”字或写作 1107,就完全是正确的写法,

而诸如“辞”“辟”等字,其“辛”的异写更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分别作 940、

120、 1102、 926 和 1119、 432,其中大致还可看出从“辛”到

“幸”的异写轨迹。这类因形近而异写的情况还不少,我们且选其要者排之

如下:
 

2199、 1022,这是“御”字,中间讹成“先”。

1842,这是“卫”字,中间异写成了“束”。

1405、 1448+1387,这是“异”字,下面讹成了“央”。

2192,这是“弃”字,下面讹写成了“央”上再加一横的不认识的偏旁部件。

2573+2555+2565+2870,这是“庐”字,书写者将“卢”的“虍”字头写成了“土”。

301,这是“器”的异写,按隶书的写法,中间的“犬”写得像“工”,如

1864+882,这是比较标准的写法,在此基础上,或讹成“土”,作 1102,后又

在“土”上加一撇,便异写成了这个不太好认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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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这是“然”字,右边的“犬”写成了“又”。

522,这是“烧”字,右边“尧”的下部写成了“羌”。

439,这是“阔”字,里面的“活”写成了“法”。

530,“假”字的右边写成了反文。

1057、 1102、 1102,“冢”字的上部写成了“四”或“口”。

1132、 1119、 226+499,“绝”字中右边的“色”与“邑”不分。

123,这是“奴”字,右边的“又”“刃”不分。

1670+1728,这是“贤”字,是“又”和“攵”不分者。

379、 226+499、 1378,“数”字右边的反文和“殳”不分。此外,左

边的两个“田”也有异写成 227 者。相类似的,“杀”字也是“殳”与反文混用,

如 101+102、 875、 1132、 989。前两例写作“殳”,后两例则写作

“攵”,可见这在简文中是很常见的异写偏旁。

1139、 1858、 2230+2498,这是“报”字,其右边的偏旁与“欠”不分,同样,

“服”字的右边也多与“欠”混用,如 1768+1380、 1712+2157+1784、 2192。

1102、 2183,这是“癶”字头与“带”字头不分者。

1449、 1542,这是“饷”字,右边的“向”写成了“尚”,成为一个不可识的

字。或以为这是偏旁同音的讹写。其实,与其说是音符互作,还不如说是形近互

作更好,因为“向”与“尚”实在太接近了。

1295+2567,这是“廋”的异写字,已将“叟”这个偏旁写成了一个不可认

的构形部件。

1080+4425,这是“界”字,其下部的“介”被写成了类似于“木”的形状。

1311,这是“禽”字,将“离”的上半部分写成了一点一竖两个“口”。与

此类似者,“离”写作 432,而且还将上部的“人”字头给省略了。

97、 130+131+122,这是“尼”字,是“匕”“亡”不分者。

568+638,这是“就”字,其右边的“尤”写成了“允”字。

更有甚者,异写的偏旁需要仔细分析才能看出其形近的痕迹,如“酃”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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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其左边先是将上部的“雨”讹成了“専”的上部,初一看,两者相距甚远,

但仔细分析,其形近而异的痕迹还是有迹可循的,其异写的脉络是,将“雨”字中

间的一竖写出头,然后将“雨”中的两点分别写成横画,下面一横还将左右两竖连

在一起,这就写成了这个“专”字的上半部分,而将下面的三个“口”简省为两个,

就写成了这个特殊的“酃”字。与此相类似的还有“ ”字,写作 469,在这种

异写的基础上,本来是“需”作偏旁的“孺”,右边竟写作了“万”,作 1295,这种

讹变,显然与“雨”字头的异写有关。再如“解”字,其正体应该是 502,但简

文中也出现了 85,其右边的偏旁之所以写得像“夆”这个偏旁,大致是这两

个形体异写而成,首先是右边上部的“刀”写成撇横撇的形态,作 397,然后进

一步讹成“夊”,作 614,最后再将那笔捺画拉长,也就成了这个比较典型的异

写字 85。

当然,还有些异写的字,其偏旁的异写完全是书写者随意所为,基本上没有

多少理据可循,如“掾”字,就分别写作 1278、 1255、 1511+1389+1388、

1507、 1509、 1684,这些字形,除第一、第二例的右上部写法还有点道

理之外,后四个的书写就基本是随意所为。同类型者如“伤”写作 1509,“畼”

写作 1422,“漻”写作 1539,“鹜”写作 2626+2561,“溪”写作 359、 91,

“逐”写作 1140 之类,都是这种偏旁局部异写的例证。当然,这种偏旁局部的

异写,因为并不影响整个字的识读,故异写字大量出现也并不奇怪。
 

2.
 

贯穿笔画

贯穿笔画,即在书写文字的相交笔画时,将竖向的笔画特别地穿透横画,形

成一类很有特征的异写现象。应该说,这种贯穿的笔画,也没有特别的意义,多

半是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使然。如“雷”字本作 348,但又有写作 126,这种

竖画的中穿字例很多,较有代表性的如“处”字,其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我们随便

摘录 了 几 个,无 一 例 外 地 都 写 成 了 895、 2503、 1729、 1270、

2170、 1713+2158+1739,由此可见,竖画中穿是很常见的异写现象之一。与

此相类似,以“处”为声符的“据”亦如此作 875。此外如“便”字,尽管不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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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竖画,其下拉的撇画也中穿上面的横画,写作 2207、 1772,这种异写,很

容易让人们误识为“使”字。再如“送”字,常异写作 1680,更有甚者,这一笔

不仅是中穿出头,而且还与上面的两点交叉,写作 1669,这种异写在一定程

度上已在改写偏旁部件的组成了。此外如“讯”字,在简文中或写作 304,直

接将“讯”的右边写成了“丸”,不止于此,还有在“丸”字上添加“人”字头的修饰部

件,写作 333+334 者,这就完全异写成了一个很陌生的字。又如“复”字,其右

边的偏旁本来是一撇一横的构成,但简文中也有写作 1405 或 1448+1387

者,即将撇画写成了竖画,并直接中穿横画,异写成完全不同的字形。再如“定”

字,下面的竖画本是不中穿的,但简文中则多写作 209、 317,有趣的是,

第一例中,其竖画不仅中穿,而且与上面“宀”字头的一点也连在一起,成为一种

特殊的异写字体。

3.
 

分割笔画

分割笔画,就是将本来应该是一笔完成的笔画予以分割,使文字发生轻度讹

变的异写。这类笔画的分割,主要表现在横画和撇画的书写中,如“索”字,上面

本来 是 一 横,但 简 文 中 则 多 写 作 1295+2567、 676,再 如“奉”字 写 作

2206+5964,也是将一横分割为两点来书写。应该说,这种将一横分割为两点

来书写的现象在秦汉简牍文字中并不少见,如马王堆简帛文字中的“东”字、“春”

字等,大都是将上面的一横写作两点。又如“妻”字,其字本应作 522,中间

一竖是直行而下的,但简文中又多异写为 652 或 545,将中间的竖画分

割成点画和竖画,有趣的是,第一个字例在分割之后,增加了两笔横画,而第二个

字例则将“聿”下面的两横并到“又”字中去,成为“妻”字的特殊异写字。再如

“秩”字,其右边的“失”本应是一撇一捺的笔画,但简文中则多将一撇分割成两

笔,然后将捺笔改为点画,作 36、 294,而这也成为后来隶书中的通

用写法之一,如《西峡颂》《孔羡碑》和《汉隶字源》中都是这种写法。

这种分割的笔画,有时还会直接造成笔画的变异,如直接将竖画变成了点

画,如“辜”字,上面本来是竖画,但简文中也有写作点画者,如 1719,这就是

将竖画直接写成了点画。当然,这种笔画的变法并不一定是笔画分割的结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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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的构形则说明,笔画的分割应该就是其异写的原因之一。再如“傅”字,简文

中写作 1805,一看右边上部已讹成了一个草字头,其实这是先在笔画分割的

基础上,再将右上部的点画讹成撇画的异写结果。

4.
 

连接笔画

连接笔画,这也就是将本应分开书写的笔画连接起来,使字形发生讹变的一

种异写现象。如“商”字,在简文中写作 537+789、 618,相对还比较好认,但

简文中也有写作 4300+2508+4331 者,将上部的两点和下部的撇点连在一起,就

变成了相当少见的异写字了。又如“画”字,简文中多写作 474、 474,这是

将“田”的横画与下面的横画连在一起书写的结果。同样如“遣”字,简文中或写

作 83,其下部的中间本应是隔开的两横,但已用连写的方式写成一横;
 

或以

为这是行草书书写的结果,这当然可以是其连写的原因之一,但这毕竟还是隶

书,故我们仍将其归在异写的范围之内。

再如“兵”字,简文中常写作 1099、 1119,这就是将“兵”字中间的竖

画与下面的撇画连接书写的异写表现。当然,这种笔画相连的异写现象并不影

响其字的整体释读,而个别的笔画连写则可以改变其文字的构形面目,如“卒”

字,中间本来是两个“人”,应该是写作 681,但简文中也偶有发现将两个

“人”连写而作 525 者,这就很容易造成文字释读上的困难。再如“乘”字,在

简文“公乘”中,竟写作了 2173,书写者将“乘”的左右两竖笔与上下的撇画和横

画都连在一起,使下面的“木”和上面的“舛”都不可分辨,如果不是文例中是“公

乘”这个爵位名的话,一般都会误认为是“东”字的异写。

除了上述几种异写现象之外,有些异写的字例实在不好归类,其中或者是当

时的俗写,或者是书手的随性所为,我们在释读时多只能根据其上下文义来斟酌

确定其文字。例如“肯”字,上面是“止”,但简文中却写成了宝盖头,作 1490、

1339,我们知道,“止”和“宀”相混的字例并不多,这只是特例而已。再如“爰”

字,在简文中分别写作 671、 579、 376、 923+1474 等形,其共同的特

点是将下面的“友”分割开来,特别强调那一撇,而且让“又”单独成体,这就多少

改变了文字组合的偏旁构件,至于其上部三点的异写,也反映了书写者自由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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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状态。当然,也有一些完全缺乏理据的异写现象,如这批简文中的“止”

字,多写成 1513、 346,即将左边的一竖和下面的一横连写成了一个走之

旁,这在文字的构形上应该是没有什么理据的误写,但我们也发现,这种误写,也

是有其讹变的线索可循的,如与第一例在同一枚简上的另一个“止”字就写作

1513,其左边的一竖还很明确,但下面的一横在收尾时就有了走之旁收尾时

上提的笔画,有了走之旁的影子,在此基础上,再将一竖来点波折变化,自然就成

了第一例的字样,这种追求变化但又缺乏理据而讹写的异写字,尤其值得注意。

再例如“庆”字,简文中一般写作 1053、 1053,这两个字形还是比较完整地

写出了每个文字构件的形态,不会有什么疑义,但也有写作 470 者,它一是

将上面的“鹿”字头与中间与“四”相近的构件连写,省掉了一横,再将下面的“夊”

写成了“久”,同时加了前面字形中没有的横折笔画,从而异写成一个没有多少理

据的字。当然,这也是形近而异写的结果。再如“钱”字,其右边本是由两个“戈”

组成,或许是为了避免重复,就有将上面的“戈”写作“老”字头者,如 1378,此

外,其左边的“金”还省略了下面的两点。我们说,这类异写除了形近之外,都没

有太多的理据,也许正因为没有多少理据,故书写者才可以随意为之而不受约

束,而这也是秦汉简牍文字中异写字众多的原因之一吧。

文字的异写现象,虽没多少理据,但具体分析起来,每一种异写都会有其原

因。从书体演变的角度来看,隶书的草化和楷化都应是其异写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与”字写作 1687 或 1430,“开”字写作 654,这很显然是草化的结果。

再如“曹”字写作 257,“暴”字写作 1420,就有很明显的楷化痕迹。当然,对

有些异写字的分析,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考察,不然,就有误识或

误读的可能。例如简1860上的 字,整理者读为“咎”,认为该字是在书写

过程中省略了竖画。我们查简文知道,其上下文例是“检验未分明,咎在主者不

躬亲”①,似乎确实应该读为“咎”,但我们在清理异写字时发现,2201号简上的

“落”字就写作 ,其右边的“各”与释为“咎”的形体完全一样,因此,我们认

为,写“咎”字时省略中间一竖的情况比较罕见,而在“各”字边上加点作为羡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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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上海:
 

中西书局,2020年,第31页。



能比较合情理,而释为“各”放在简文中似乎也并无大碍,所谓“各在主者不躬亲”

也就是各自的主事者没躬亲其事的缘故。同样,我们还发现简文中多释为“毒”

的字,都写作 937、 1119、 1080+4425,其上部的写法比较特别,查上下

文,简937曰:
 

“澹亡埳挟堇毒即敏光等”①,其他两枚简上都是“堇毒”一词,“毒”

在这显然不是形容词,而应该是一个名词,故有点费解。其实,在同一枚简即

937号简上,就有释为“敏”字的字形,其左边就与这个“毒”完全一样,写作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左边的“每”之所以写成这样,是增加相同构件的繁

饰手法。如果这释为“敏”没问题的话,那释为“毒”的字亦可释为“每”。按《说

文》的解释,“每”是草盛上出也,段注认为“每”多通“莓”,是知简文中的“每”或当

读为“莓”,所谓“堇莓”,当是一种草本植物。

再如简文中的 1119、 1099,这两个字被释为“贲”,除了下部确是从“贝”

之外,上部跟“卉”实在有点差距,查简文,该字是人名,这没有多少文义可循,但

从字形看,它很可能是“竟”字的异写,上述我们讨论过,异写中增加横画倒是很

常见的现象。

此外,497简上的 字,整理者释为“度”,并打了个问号,表示存疑。后来

我们在1669简上看到 ,释为“渡”,其实这与497号简上的字就是一个字,左

边并不是三点水,而是病体旁的两点,这病体旁也就是“广”字头的异写,这两个

偏旁在简牍文书中常常混用。“度”字下面的“又”在《白石神君碑》中就写作

“夊”,可知将“度”异写作简上的两个字形,并不奇怪。因此,这两个字就应该都

释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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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编: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上海:
 

中西书局,2019年,第97页。



汉简中的今草与章草
———从五一广场简和肩水金关简的草书说起

刘绍刚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摘要: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一带出土的汉简和西北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基

本完成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的时间链接。我们发现五一广场汉简的草书,

属于今草或行草;
 

而西北地区的草书中,今草之外的章草一体得到了长足发展。

唐代张怀瓘《书断》后的书法史论中,多以为先有章草,后有今草、行草,而新发现

的汉代简牍中的草书,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关键词:
 

汉兴有草书;
 

五一广场汉简;
 

肩水金关汉简;
 

张怀瓘《书断》的误

论;
 

今草、章草出现时间

从赵壹《非草书》、卫恒《四体书势》看,在东汉中晚期,西北地区出现了以杜

度、崔瑗、张芝等人为代表的一个草书书法家群体,并且出现了崔瑗《草书势》、赵

壹《非草书》这种专门讲述草书书法的文章。张芝则被曹魏时韦诞称为“草圣”。

一个仅以草书名世的书家竟然也被冠以“圣”的称号,成为因书法称圣的第一人。

这些都揭示了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中感叹:
 

“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师宜悬帐

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①说明张芝的真迹在唐代已经很难

见到了。张彦远《法书要录》,曾录《唐韦述叙书录》一文,记载太宗时内府藏有张

芝的作品,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尚存张芝作品一卷②。但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

编刻的《淳化阁帖》里收录的张芝作品,经米芾、黄伯思等人的考据,认为多出自

后人伪托,至今已成定论。既然传世的张芝等人的作品都不可靠,那么汉代的草

①

②

[唐]房玄龄等:
 

《晋书·王羲之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7页。
[唐]张彦远:

 

《法书要录》,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让我们可以对汉代

的草书演变足迹略窥一斑。在目前发现的简牍中,从东汉早中期到东汉晚期直

至三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当属湖南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附近出土的几批简

牍。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长沙出土简牍中的草书。

一、
 

五一广场出土汉简和吴简中的草书

(一)
 

广义的五一广场简和东汉简中的草书

长沙市五一广场的中心,原是明朝吉王府的旧址,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走

马楼是府内的一处主要建筑。这一带也是楚汉长沙城之所在,长沙在春秋战国

时期属楚国,秦汉之际设长沙郡,汉初高祖封吴芮为长沙王,长沙国的城邑就以

今天的五一广场一带为中心。后吴氏长沙国废,汉景帝又封子刘发为长沙王,传

七世,至新莽时废。东汉光武帝复置长沙郡,临湘县治地就在今天的五一广场

一带。

1996年,在五一广场南侧平和堂大厦的建设工地,出土了八万余枚吴简,这

批吴简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年)至嘉禾六年(237年)的年号,大都是临湘县官

衙的各类弃置井窖中的文书,包括司法文书、民籍、仓廪出入账及名刺等,因发现

地临近走马楼巷,这批简牍被命名为走马楼吴简。1998年,在五一广场的西北

侧的科文大厦建设工地,发现两百余枚东汉中期简牍,称尚德街东汉简;
 

2002
年,在五一广场东南侧的湖南供销大厦建设工地,发现两千一百余枚西汉简牍,

称走马楼西汉简;
 

2004年,在五一广场南侧的湘浙汇大厦建设工地,发现四百二

十余枚简牍,因南侧临近东牌楼街,命名为“东牌楼东汉简牍”。2010年,又在五

一广场东侧发现了“五一广场东汉简”,总数有六千八百余枚。① 见图1。

长沙五一广场一地出土的数批简牍,有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中晚期、三国时

期的简牍。之所以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命名的简牍统称为“五一广场简”,是因

为这几批简牍的出土地相近,都集中在五一广场区域,都出土于井窖之中;
 

内容

以长沙临湘县的文书档案为主,且前后的地名、职官及文书格式都有联系。在同

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出土时代不同的一个官衙的文书简牍,而且有时代相接的关

系,在国内百余年出土的简牍中实属罕见。这些汉代至三国时期长沙国和临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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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黄朴华: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前言》,上海:
 

中西书局,2015年。



县官衙的文书简牍,涵盖了西汉中期到三国时期。在书法史的研究上,提供了一

个地域出土的接近完整的不同时期书法演变的系列标本。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

看其中的草书简牍以及研究者对其简牍书法的一些基本评价。

图1 五一广场简牍出土地点①

1.
 

五一广场东汉简

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年代在永元二年(90年)至永初五年(112年)间,是五一

广场附近出土东汉简牍中时代较早的一批。五一广场简中的草书从书写形态特

点看,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是两面草书的,如三、二三二、三〇二、一九一七号木牍等(见图2),

都是两面草书书写的公文文书。三号简,是我们在五一广场简牍中见到的通篇

使用草书的简牍。将其与走马楼西汉简的“亭长”作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

的草书已经相当成熟,完全脱离了隶书的形体和用笔,而基本与晋唐的草书相同

了(见图3)。但“知”的“口”部用三笔,就与尚德街东汉简同一枚简的“知”字有

了四种不同的写法(见图4),五一简和尚德街简年代相近,通过一个“知”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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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长沙:
 

岳麓书社,2016年,第5页。



可以看出草书演变过程中“口”字的几种繁简不同的变化。与皇象《急就章》和晋

代草书对比后可知,草书有些繁简写法可能与年代早晚没有太大关系。

图2 五一广场简三号简、三〇二号简、选释七一号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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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五一广场简、走马楼西汉简与晋唐人的“亭长”

图4 东汉简和吴、晋刻帖中的“知”字

第二类是由县丞签署的文字,其中有简略的批示,如三二五-五-一一简①,右

侧为隶书的行文,左侧是县丞的批文:
 

“桼(七)月,基非刘亲母,又非基衣,未实

也。”这是草书与行书的“混搭”,其中“桼月”“刘”“亲”“也”等字都是草书,而“非”

“母”“又”“基”又可以说是行书,类似隶书、草书、行书以及楷书等两种或多种书

体“混搭”的写法,在汉代简牍中比比皆是,如一一二二号简、二一八六号简,都有

行书夹杂草书的现象。这种几种书体混在一件简牍或尺牍上的现象,一直到魏

晋之后都屡见不鲜,有人称之为“杂体”或“合体”,也不无道理。

第三类只是在简牍背面草书署名或记月日,如五二六+五三四,封检,背面

草书署名“史敏墅”,四四一号简,背面草书署名“门下书佐王君墅”,一一二〇号

简背面草书署名“金曹佐王史墅”等。草书记月日的简牍,有的单记月日,有的加

“发”或“发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批简牍中也看到了两字之间有连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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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朴华: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第七一简,上海:
 

中西书局,2015年,第25页。



写法,如“二月”“四月”的写法,与王羲之《初月帖》的“初月”非常相似。在西汉晚

期的《神乌赋》和西北简中,像“正月”“一月”“三月”“桼月”“十二月”等也是连带

而成,一些不是连笔写的月份,也有类似合文的粘连,这种写法应当是一种书写

月份的约定成俗的书写习惯。陆锡兴称之为“并体合书”或“并体合文”。①

第四类就是习字削衣中有草书,如二三六、二三七、二五〇、二五一、二六三

号的削衣。这些削衣上的草书字迹,说明那时已经把草书当作一种常用书体来

学习了。

如果要把“君教诺”算作一种,可以说属于第五类了。“君教诺”在时代早一

些的居延汉简中就出现过,从五一广场简到走马楼吴简都十分常见,邢义田先生

在《汉晋公文书上的“君教诺”———读<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札记之一》中

曾有详论。“诺”或“若”字隶书、行书、草书都有,往往是“君教”二字一种书体,

“诺”(或写作“若”)另一种书体,而且字迹大于前两字。从墨色看也应该是后书,

“‘诺’或‘若’字确实是在诸吏署名完毕,文件备妥呈上后,才由有权批示的人加

上的”。表示长官同意僚属的意见。为了能“展露个性化的书法并防止他人伪

冒”②,所以“诺”或“若”写得花样繁多,姿态万千,所以又称为“画诺”。“所画的

诺字,在字形上差别甚大,有些以粗笔大字写在‘君教’之上,但笔画极简,已很不

像若或诺字,反而像个符号或花押;
 

但也有些似乎是自‘若’字简化部件和笔画

而成”③。

  ① 刘绍刚:
 

《隶书“八分”的解体和行楷书的发展———从五一广场简看东汉时期的书体演变》,载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第313页,上海:

 

中西书局,2015年。

  ②③ 邢义田:
 

《汉晋公文书上的“君教诺”———读<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札记之一》,武汉大

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wangzhan@bsm.org.cn,2016-09-26。

2.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是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的简牍。简文有建宁

(168—172年)、熹平(172—178年)、光和(178—184年)、中平(184年十二月—

189年三月)的纪年。其中的草书所占简牍的比例,在五一广场一带出土的简牍中

是比较多的。全书包括残简有205号,草书简就有30余枚,其中书信简牍占了近

半。书写书信不像书写公文一样对使用的书体有要求,所以使用草书书写的居多。

参与东牌楼东汉简牍整理工作的刘涛先生,在《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

体、书法与书写者》一文中,对这批简牍中的草书作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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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临湘地区书吏日常书写的草书,有的规矩,接近“楷则”一

类的草书。有的随意,草书结构(草法)已经相当简化,而且许多字中末

笔有下引的映带之势,是一种有别于正规草书的俗写形态。

东牌楼汉简的草书类文书,基本上是公文、私信之类的文书。七八

号简背面所书
 

“欲见金曹米史敕令来”九字是大字草书,一行直下,笔

画瘦劲;
  

“欲见”两字结构宽展,而“令来”两字收束,各显姿态。“史”

“来”两字的末笔,都写作长点,而无章草那样的隶波。四三号简正面所

书
 

“属白书不悉送口案解人名”,是大字草书,笔画较粗,笔势依然流

利;
 

此简背面是小字草书,草法结构比较规范,有些字画近似王羲之的

草书。就文字内容看,这两简皆属下行文书。而一些上行简牍文书的

草书则拘泥草法,尚能见到一些章草书的笔意,如结字宽展,有些字最

末一笔的收笔取平势,以四八号简最具代表性。①

刘涛先生对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研究有素,但对他提出的东牌楼东汉简牍中

的草书有“章草书的笔意”,笔者并不同意。汉简中各种书体的因素在一枚简中

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要确定一枚简牍的书体,要看其中的主要成分,如果过

于拘于极少数字形、笔画,反而难以反映整体的书体定名。刘涛先生认为章草笔

意“最具代表性”的第四八号简,我们在下面
 

“今草与章草”一节将其与后代的草

书作品作详细比较,可以说明其并没有什么章草笔意,倒是与晋唐的草书非常相

似,归为今草是没有问题的(见图5)。

3.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有“熹平二年”(172年)、“光和四年”(181年)年号简,是
东汉灵帝的年号,与东牌楼汉简的年代有重合相接的关系。还有一枚“十一年”

简,东汉和帝“永元”(89—105年)、献帝“建安”(196—220年)都有十一年,整理

者认为:
 

“该井出土简牍大多为草书体,如标本049—052号,这与2004年长沙

东牌楼东汉简牍的风格接近。另从出土器物分析……判定J531的时代为东汉

晚期至东吴早中期。”②说明整理者的意见倾向于东汉末年的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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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涛: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

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长沙:
 

岳麓书社,2016年,第80-82页。



图5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七八号、四三号、五二号简

尚德街东汉简中,整理者认为“草书体最多,以分体草书为主,少量连体草

书”①(见图6)。这里所说的“分体草书”,或指两字独立,“连体草书”或是指两字

之间连带的写法。尚德街东汉简中的草书有十几枚,其中私信占了一大半,还有

十几枚习字简及部分残简也都是草书。张怀瓘《书议》说到草书的用途主要是:
 

“或君长告令,公务殷繁,可以应机,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

情,言惟叙事。”②从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看,草书或用于君长告令批示,或用

于尺牍书信,与唐人对草书的认识基本一致。但由于汉代草书与魏晋之后草书有

一定的差异,私信又不像文书简一样有文例可循,加之简牍残断、污染,所以这批简

牍草书的释文,和其他几批五一广场简的草书私信的释读一样,还难以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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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长沙:
 

岳麓书社,2016年,第85页。
[唐]张怀瓘:

 

《书议》,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49页。



图6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050)(139)

(二)
 

走马楼吴简中的草书

看过五一广场东汉简的草书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汉之后吴简中的草书。

走马楼吴简,发现于1996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一批简,发现之

始预估有十万枚,整理后确定有字简近八万。走马楼吴简出土及陆续刊布已有

二十五年,从书法角度探讨吴简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少,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史·

魏晋南北朝卷》中,较早对走马楼吴简的书法进行了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于

2019年编著了《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收入了王素、宋少华先生的《长

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综述》等多篇研究走马楼书法艺术的文章,并将其中的部分代

表作品高清放大精印,大大便利了对其书法的研究。《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综

述》对这批吴简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走马楼吴简的长沙吴简中使用最多的是楷书。吴简楷书尚处于隶

楷过渡阶段,很多孙吴简牍保留了较多隶书笔意,结体宽博,用笔凝重,

其横画、竖画的弯曲弧度,与传世王羲之《姨母帖》接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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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素、宋少华:
 

《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综述》,载《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杭州:
 

西泠印社出

版社,2019年。



走马楼吴简中也有草书,但数量极少。刘涛先生认为:
 

长沙吴简草书墨迹多是当时的俗笔草书,写得流便,隶意淡薄。如

《谒米君木牍》,不著波磔,横张之势减弱了,《奏许迪卖官盐木牍》上有

一行草书批答,“然考人当如闲①法,不得妄加毒痛。”……结构是章草

字法,笔姿却与今草相近。②

  ①③ “闲”应释为“官”。见骆黄海:
 

《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形态初探》,载《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

究》,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第281页。

  ② 刘涛: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同样是对于这件《奏许迪卖官盐木牍》,后定名为《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许迪割

食盐买米事木牍》的作品(见图7),骆黄海先生在《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形态初探》

中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该木牍的草书,“虽然不及成熟时期的今草丰富”,

“已经蕴含浓厚的今草笔势”,“实际可以看作当时民间今草的一个重要形态”③。

图7 走马楼三国吴简《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许迪割食盐买米事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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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文书为官文书,且是上司批答之笔,是否称为“民间”草书,尚值得商榷,

但他与刘涛先生所论的最大区别,在于把这件作品直接定义为“今草”,排除了所

谓章草的因素。这比“结构是章草字法,笔姿却与今草相近”这种有点骑墙的说

法更明确,与笔者对这件简牍书体判定的看法也基本一致。

因为走马楼吴简的时代目前在五一广场附近的简牍中年代最晚,而发现的

时间最早,所以我们不能对一些研究者当时的论点予以苛求。而西汉武帝时期

走马楼西汉简年代最早,而发现较晚,其中的草书也是目前所见草书中年代最早

的一批。见到走马楼西汉简的草书之后,大家对今草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还会有

新的认识。

(三)
 

五一广场出土的西汉简草书

从东汉早中期说到东汉晚期至东吴,我们已经了解了五一广场出土简牍中

草书的基本脉络。那么五一广场简的草书就是出现于东汉吗? 如果是这样,我

们以五一广场简牍来研究草书的发生和演变就失去了不少意义。正因为在广义

的五一广场简牍中,还出土了一批西汉武帝时期的简牍,其中为数不多的草书简

牍,才是我们想要揭示的重点。

2003年9月下旬,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发现走马楼吴简不到百米的

8号井中,又发现了一批西汉简,有字简有两千一百余枚。根据简上的纪年,在

长沙康王元年至九年,相当于汉武帝元朔元年至元狩三年(前128—前120年)。

  ① 《简牍名迹选2》,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2009年,第32-37页。

  ②③ 李洪才:
 

《走马楼西汉简的断代———兼谈草书形成时间》,《简帛研究》二○一八(秋冬卷)。

这批简牍多数为隶书,武帝时期是古隶向汉隶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从二玄社

所出版《简牍名迹选2》和李洪才先生在《走马楼西汉简的断代———兼谈草书形

成时间》文中已经公布的几件简牍看,一些简牍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惊家

书》、银雀山汉简中的《尉缭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的草率隶书有一定的继承关

系,可以归于草隶。在日本二玄社《简牍名迹选2》中公布的六枚简牍中,只有第

5枚(0084号简)出现了与草隶明显不同的草书。①曾经对西北汉简草书作过系

统研究、又参加了走马楼西汉简整理的李洪才先生认为,“走马楼西汉简中很多

文字并不只是简单的草率写法,而是已具备草书的基本特征”,“说明走马楼西汉

简中的草书已经可作为一种书体形式,而不是草书的萌芽状态。许慎在《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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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说‘汉兴有草书’,其所指的应该就是走马楼这种草书”。②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草书(见图8),是目前发现的草书简牍中年代最早的一

批,虽然草书简牍数量不多,但对草书出现时代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其足以证

明“最迟在西汉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草书已通行,并已经成为一种

新兴字体,因此,原有书法史关于草书形成时间的看法应予更新”。③之所以说可

以更新原有书法史的看法,主要是因为自唐代以后的许多书法史著述中,把草书

中“今草”出现的时间放在东汉晚期或东晋,走马楼西汉简草书的发现,让我们看

到了汉武帝时期的草书,比过去见到的草书作品都要早得多,也比章草出现的时

间早,说明今草的因素早在章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对重新认识章草和今

草的关系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图8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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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草书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简牍,从西汉武帝时期的走马楼西汉简到东汉的五一

广场东汉简、东牌楼东汉简、尚德街东汉简、三国走马楼吴简,中间有一个时代的

缺环,就是武帝后到东汉初期的一段。西北简中的肩水金关汉简,时间恰恰在昭

帝至东汉早期,与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西汉简与东汉简在时间上可以衔接。而

西北的甘肃敦煌一带,也正是东汉草书名家辈出的地方。就让我们把目光从湖

南长沙,转到西北的肩水金关,看看那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宣帝到东汉早期简牍

上的草书是什么样子吧。

(一)
 

掺杂草书的隶书

过去我们研究“隶变”问题,选取的多是两湖和中原地区出土的简牍帛书,

以隶书中残留篆书遗迹的多寡,与东汉汉碑、石经文字的对比,来判断古隶向

汉隶演变的轨迹和汉隶成熟的标准。宣帝时期的河北定县简,一般被认作汉

隶(八分)成熟的标志,北大藏西汉简的年代,也是与武帝时期的银雀山汉简和

宣帝时的定县汉简来作对比,才判断其年代为“武宣之间”的,我们将北大汉简

与东汉汉碑、熹平石经比较一下,发现确实还留有一些古隶的痕迹①,距离成熟

的汉隶还是有一点差距(见图9)。然而“在西北简中,却发现在昭帝、宣帝时期

的隶书中,几乎已找不到篆书的遗迹,却掺杂着一些草书”②。这在两湖和山东、

江苏等地出土的简中是很少见到的。像昭帝元凤二年(前85年)为出入符文

书③(见图10),应该是成熟的隶书了。但其中的“与”“关”“符”“从”等字的部件,

采用了后期西北地区简牍中常见的简率写法,而“癸”“为”“移”字都与草书无异

(见图11)。另一件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觻得守狱丞却胡牒书④(见图10),其

中“遝”的“辶”使用了简便的草体(见图12),这在西北以外的简牍中也常见,而

“狱”“觻”的简率写法已经属于草书了。宣帝之前的隶书中夹杂草书,是西北以外

的简牍中很少见到的。这是否预示在武帝后的西北简中,将孕育出章草的书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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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种对比,承中央美术学院戴裕洲先生启发并制图。
刘绍刚:

 

《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书法》

2021年第10期。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二),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一),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60页。



图9 武宣时期的北大汉简与汉碑

图10 昭帝元凤二年为出入符文书、本始二年觻得守狱丞却胡牒书①

图11 昭帝元凤二年为出入符文书与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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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二),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肩水

金关汉简书法》(一),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60页。



图12 宣帝本始二年觻得守狱丞却胡牒书草书与汉碑隶书比较

  在肩水金关简中,有一些书体演变中的文书,其中虽然也掺杂着草书,但整

体看来还是“解散隶书”后,隶书向行书过渡中的字体。比起东汉中期以后出现

的行书,它们还属于滥觞阶段。我把这些隶书、草书、行书因素兼有的简牍称为

“杂体”。如:
 

“元康二年(前64年)广地士吏乐世文书①,文书书写草率,几无隶

意,‘乐’‘钱’‘敢’‘吏’等字简化如草书,其他字有行书笔意(见图13)。建始二年

(前31年)秦侠君买布文书②,虽然书写草率,其中也有几个草书的字,如‘寅’

‘觻得’,但大部分字并不合草法,而是隶书向行书演变中的样子。”③

图13 元康二年广地士吏乐世文书中的草书和行书

(二)
 

今草和章草

金关简中最为亮眼的草书,当属《裦致子元书》④(见图14),1973年发掘于

肩水金关之北的莫当隧,属于私信,正反两面均作草书。金关简的时代,多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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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二),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85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二),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刘绍刚:

 

《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书法》

2021年第10期。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47-50页。



帝之后到东汉光武帝之间,据黄艳萍先生考证,编号73EJD在汉宣帝元康二年

至鸿嘉元年(前64—前20年),属于西汉中晚期①。这件作品用笔流畅,无拘无

束,草法娴熟,一气呵成。没有受隶书(八分)的影响,颇有后世晋唐“大草”之意

味。后人区分大草和章草、小草的区别,常常以字与字之间是否有“连带”作为标

准,而这件牍中“再拜”“且勿”,就是明确无误的连带。且整篇行气流畅,如行云

流水。宣帝时就有这么成熟的草书,令人眼前一亮,无疑称得上草书书法中十分

耀眼的一笔。另外,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橐他塞尉文书②、建平四年(前3
年)张掖广地侯文书③(见图14)、新莽时期的房致赵卿书(73EJF3:

 

159)④和高博

致陈山都书(73EJD:
 

39)⑤等简牍,可以纳入草书之列。

图14 《裦致子元书》、建平四年张掖广地侯文书
 

在《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

变》一文中,笔者认为西汉和新莽时期,“草书和章草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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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黄艳萍:
 

《<肩水金关汉简(一)>纪年简校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二期。载:
  

“1973年发掘的

额济纳肩水金关之北的莫当隧记作73EJ
 

D,共391枚,其中纪年简26枚:
  

最早的两枚为元康二年(公元前

64年,73EJ
 

D:
  

74号,73EJ
 

D:
  

76号),最晚的一枚为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73EJ
 

D:
  

352号)。可知莫当

隧简大体在公元前64年—公元前20年的时限内。”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73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30-31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53-56页。



划分的界限。丛文俊先生说过‘章草不能代表严格意义上的草书演进的阶段性

成熟状态,不是一个必然环节,而是写入字书后的特殊样式’①”。或者说是进入

书法家创作视野后分立出来的一种书体,说它是“特殊样式”,估计是为了与草书

相区别。“如果非要把此时汉简中的草书和章草作一个区分,我们可以注意以下

两点。第一,章草的字形像隶书的体态扁方,而草书字形或长或扁,随其自然。

这也恰恰说明章草是在隶书(八分)成熟之后产生的,时代不晚于宣帝时期。而

汉兴就有的草书,则是古隶阶段的产物,因此字形不像隶书、章草那样有扁方的

体态。第二,章草有隶书的‘波磔’及粗重的横笔、捺笔,在一字中充当‘主笔’,在

秦代的古隶中,线条的粗细变化并不明显。出现在西汉早期的草书,也不会有波

磔的用笔,所以草书没有这种带有装饰性的用笔。”②

这里所说的“体态扁方”,也就是以往书论中经常说的“横势”。章草以横势

为主,而今草比较自由,按字形的自然状态或横或纵,基本以纵势为主。按照这

样的划分方法,笔者以为以下数简可归为章草之列:
 

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

都乡啬夫禹文书
 

③(见图15)、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出钱文书④(见图15)、元

延元年(前12年)肩水千人宗文书⑤(见图16)等西汉晚期简牍,以及始建国元年

广地隧长凤文书⑥、始建国三年(10年)列人守丞文书⑦、(始)建国六年(13年)肩

水城尉文书⑧、始建国元年(8年)居延居令守丞左尉普文书⑨、始建国元年(8年)

橐他守侯孝文书、(天凤)元年(14年)诏书戍属延亭文书(见图16)以及

73EJF3:
 

160、161、164、183号简牍等,都可归入新莽时期的章草作品。

对于草书形成的时间,以往论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西北简,有西汉中期和西汉

晚期两种意见。裘锡圭先生认为草书(章草)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西汉元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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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丛文俊:
 

《章草及相关问题考略》,《中国书法》2008年第10期。
刘绍刚:

 

《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书法》

2021年第10期。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27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57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张德芳、王立翔编:

 

《肩水金关汉简书法》(四),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29页。



图15 永光二年都乡啬夫禹文书、成帝河平元年出钱文书

期:
 

“张怀瓘《书断》上‘章草’条引王愔云: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

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把章草跟史游作《急就章》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

的,但是史游的时代倒是很可能跟草书形成的时期相去不远。”①

陆锡兴先生也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晚期,他在《论汉代草书》一文中认为,

“从居延、敦煌的汉简看,草书以王莽时较多”,“可以推测章草书形成时间大致在

稍早于此时的元帝、成帝之间”②。

马建华、徐乐尧先生认为章草在西汉中期已经成熟:
 

“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

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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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裘锡圭: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
陆锡兴:

 

《论汉代草书(代序)》,载《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图16 元延元年肩水千人宗文书、天凤元年诏书戍属延亭文书

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

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

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

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①

从肩水金关简和西北地区出土的其他汉简看,笔者赞成裘锡圭、陆锡兴把章

草形成时间放在西汉晚期的观点。章草出现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但大

量出现和成熟还是在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但无论是把章草形成的时间放在西

汉中期还是晚期,都把以往所说的东汉晚期提前了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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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建华、徐乐尧:
 

《河西简牍墨迹》,《书法》2005年第10期。



肩水金关简和其他西北地区的西汉简有许多共同点,就是两汉的简牍草书

中今草与章草同时存在。从时代看,新莽前后章草书体出现最多。但必须注意

一点,就是那时还没有章草、今草名称的划分,只是其中的章草因素,逐渐为书法

家所总结归纳,后来和今草的距离越拉越大,才在东晋划分出今草和章草这两个

书体的概念。所谓张芝创今草,又以元帝时《急就章》的作者史游为章草的创作

者,都是后人的“追认”,属于书法家在创作中把之前存在的书体予以总结归纳的

结果。一种书体从出现到被命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成长过程,后代人往往还要

任命一个“创造者”,这是古代字体和书体命名中的一个套路。

三、
 

章草、今草出现的先后

西北简是二十世纪最早发现的简牍,对居延汉简等西北简的研究在各方面

也比较到位,无论是在文字学界还是书法界,包括肩水金关简的居延汉简等西北

简的草书中存在“章草”的字体,已经成为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

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草书应该如何命名,其中有没有章草。

(一)
 

章草、今草的文献考察

先说说章草得名的时间问题。

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说:
 

“‘章草’这一名称,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要

属于王献之的话。张怀瓘《书断》卷上说:
 

‘献之尝白父云:
  

古之章草,未能宏

逸。’”①在这里,启功先生引用了张怀瓘《书断》的记载,其实在张怀瓘之前,一些

书法论述中也有提到章草的地方,而且人物也比王献之早一些。

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里说道:
 

“高平郗愔(313—384年),晋司空会稽内

史,善章草,亦能隶。”②王僧虔《论书》亦称“郗愔章草,亚于右军”。

虞龢《论书表》中说,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289—340年),亮以示翼,翼叹

服,因与羲之书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

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③庾翼(305—345年)比王献之(344—386年)

年长近四十岁,郗愔也比王献之年长三十多岁,何况作者羊欣(370—442年)、王

46

长沙五一广场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①

②

③

启功:
 

《古代字体论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4年。
[南朝]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8页。
[南朝]虞龢:

 

《论书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僧虔(426—485年)的时代也早于张怀瓘,所以章草一词出现的时间应该比张怀

瓘所记载王献之的年代要早。①

虞龢《论书表》还有两处提到王献之的“章草”:
 

“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

为帙。傅云‘戏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
 

“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

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②。过去多理解

为王献之曾经学习过章草。然而《论书表》又云: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
 

爱

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 且二王暮

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③前面说王献之能

章草,后面又说二王父子又为古今,小王“穷其妍妙”,是说王献之的书法比其父

更新,这就有些前后矛盾了。我们看张怀瓘《书议》中说,“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

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

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④,是

说王献之比王羲之的书法更“妍媚”,更新,而不是像章草一样更古的书体。王献

之流传下来的墨迹、刻帖和章草并无关系,宋《淳化阁帖·晋王献之书》中收王献

之书七十三帖,真伪掺杂,章草仅有《孙权帖》一种,也早已被指认为托名的伪作。

这与我们所见到的二王书迹是一致的。⑤

孙过庭《书谱》中说道:
 

“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

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⑥是把“草”和“章”分别为

两种书体的。虞龢《论书表》中说王献之的“真行章草”,似亦应断为“真、行、章、

草”,其他一些称“章草”者,也可以重新予以审视。所谓“章”,就是章程书。羊欣

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一书中记述:
 

“钟(繇)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
 

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钟繇三体的“章程

书”,是指宜作公文奏折,也适于教授学生的正体,而不是章草一类的草书。

56

汉简中的今草与章草———从五一广场简和肩水金关简的草书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永忠在《章草的“章”》中就指出:
 

“庾翼卒于345年,王献之生于344年,二人的先后关系很清

楚。所以,如果以后人引用前人的话为根据,那么‘章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庾翼的信中,而不是王献之

的话中。”《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
[南朝]虞龢:

 

《论书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南朝]虞龢:

 

《论书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0页。
[唐]张怀瓘:

 

《书议》,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48页。
宋《淳化阁帖·晋王献之书》收王献之书73帖,章草有《孙权帖》一种。容庚《丛帖目》据米芾、黄

伯思说,直定为伪帖,乾隆时《钦定重刻淳化阁帖》亦不收。
[唐]孙过庭:

 

《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至于章草因何而得名,历代有很多说法。有汉章帝创始说、用于章奏说、“章

程书”的“章”得名说、得名于《急就章》说等;
 

前人多有论说,兹不赘述。裘锡圭

先生以为“这些说法都很难令人相信。‘章’字有条理、法则等意义,近人多以为

章草由于书法比今草规矩而得名,这大概是正确的。”①这与启功先生在《古代字

体论稿》中对章草得名的意见基本一致。

从晋代一直唐代,对草书中章草和今草并没有一个界定的标准。宋代黄伯

思《东观余论》中提出“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
 

非此者但谓之草”②,这段话说得

简要,却也是章草与草书划分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书

概》中指出了这里的一个漏洞:
 

黄长睿(伯思)言分波磔者为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昔人亦有谓

各字不连绵曰章草、相连绵曰今草者。按草与章草,体宜纯一,世俗书

或二者相间,乃所谓“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者也。

刘熙载说书法家虽然知道今草和章草的区别,但在临池书写时也难以把章

草、今草分得那么清楚,也就是“世俗书或二者相间”;
 

是后世书法家创作中出现

的问题,即所谓“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在汉代,简牍的书写者心目中

根本没有所谓章草、今草的划分概念,所以章草与今草的混杂,在汉简中也不鲜

见。而且后人都认为是章草的作品,因为时代不同也有明显区别。去年在《隶书

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③中,我就

拿皇象《急就章》与索靖《月仪帖》作过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的章草和西

晋的章草在字势、写法上有明显不同。《急就章》带有隶书意味的“横势”显著,

“波磔”十分明显,不仅是在一些主笔的“雁尾”,而且像“明”字末笔,也有一个小

挑的波磔。但也必须注意到,《急就章》横画的起笔,已经摆脱了汉隶的“蚕头”,

像行楷书的顺入,只是收笔保留了“雁尾”。而在《月仪帖》中,已经看不到“蚕头

雁尾”的痕迹(见图17)。这与我们见到的东汉到晋代的简牍及文书残纸中反映

出的书体演变情况是基本相同的,也说明章草一体也在随着字体演变而变化,并

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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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9页。
赵彦国注评:

 

《黄伯思·东观余论》,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刘绍刚:

 

《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书法》

2021年第10期。



图17 《急就章》与《月仪帖》的比较

刘熙载《书概》说道: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

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至于至善耶?”正因为草书“千变万化”,草

书的分类也名称颇多。除了章草、今草之外,还有隶草(草隶)、小草、大草(狂

草)、行草等名称,王愔《文字志》就说王羲之“善草隶”①,而且具体到某一位书

家,其书写时则会诸体兼容,“藁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②。孙过庭曾言:
 

“真

不通草,殊非翰札。”也就是说一篇字中,兼有楷书、行书、草书是常见的现象。唐

以前人,径称草书为“隶草”“草隶”
 

“草”,“章草”属于有别于以上草书的一种草

书中的特殊字体,其名称也是后世所追加的。

(二)
 

张怀瓘《书断》评议

“汉兴有草书”,西汉的草书没有今草、章草的区别,也没有章草、今草名称的

出现,多统称为“草书”。从武帝、宣帝时期的草书简看,后世今草、章草的因素都

有。章草这一书体的出现,和其他书体一样,首先出现在日用书写领域,这个时

间在西汉中晚期。大约到东汉中晚期,书法家的创作中开始区别章草和今草,因

为那时书法家开始把草书当作一门艺术形式,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书法家群体,大

都以草书作为书法创作的主要书体,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章草才得以独立成为

与今草不同的一种书体。但过去谈及章草、今草时,有很多观点受张怀瓘《书断》

旧说的影响,没有把今草、章草出现的时代搞清楚,所以许多问题都需要根据出

土简牍中草书的演变情况,重新加以研究甄别。

过去书法史论以为今草由章草派生而出,这一观点首先出自张怀瓘的《书断》:
 

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
 

“张芝草圣,皇象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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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言语第二》“谢太傅”条下注。
[唐]张怀瓘:

 

《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



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

宛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

依欧阳询的说法,是东晋王羲之变章草为今草,张怀瓘否定其说,他认为在

王羲之之前的张芝才是“变章草为今草”的第一人:
 

案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
 

“蔡邕

云:
 

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

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余疑不然,创制之始,其闲者鲜。”①

右军之前能草书者不可胜数……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

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②

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③

如果从今草出现的年代看,张怀瓘所说的张芝变章草为今草之说,比王羲之

时代出现今草的说法更接近草书发展的事实了。但无论是欧阳询还是张怀瓘的

说法,都没有前人文献作为可靠依据,也没有见到足够支撑其论点的书法真迹,

只能看作主观推测。所以他们对章草、今草产生时代及来源的一些观点,都必须

予以重新审视。

张怀瓘《书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历代研究书法史论的人都

很难绕开这部书。但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草书的一些错误和臆说,早

有学者提出过质疑和否定。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就指出:
 

《书断》引崔瑗《草书势》亦有“章草”一名,但《晋书》所载《草书势》

“章草”二字实作“草书”,《书断》所引且有节文,知二字殆张怀瓘所改,

故不据。并可见前第二节谈《书断》把《吕氏春秋》“仓颉造书”引为“仓

颉造大篆”,也是张氏所改的。又所谓卫夫人《笔阵图》及王羲之《题笔

阵图后》俱有“章草”一名,但二篇俱出伪托,亦不据。王献之这段话,还

没见其他反证,所以暂信张怀瓘之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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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张怀瓘:
 

《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
《法书要录》卷七引[唐]张怀瓘《书断上·章草》,今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63页。

张怀瓘《书断》作“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当有脱误。
[唐]张怀瓘:

 

《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
启功:

 

《古代字体论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35页。



在这里,启功先生指出了张怀瓘《书断》在引用古代文献时随意改动,并依据

后人伪托的文献的问题。

张怀瓘《书断》引王愔《文字志》作:
 

王愔云: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麤(粗)书之。汉

俗简堕,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

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①

末句“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宋代陈思《书小史》作“唯君长告令用之,臣下则

不许”②。可见张怀瓘《书断》在引用古代文献时时有依己意删节,起码是不够严谨。

张怀瓘《书断》在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后列章草,其后才列行

书、飞白、草书,从前后顺序看,其意即章草出现在草书之前,《书断》还有一句话

影响至今:
 

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③

  ① [唐]张怀瓘:
 

《书断》,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载《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第162页。“解散

隶体麤(粗)书之”作“解散隶体兼书之”,“赴速急就”作“赴连急就”。

  ② [宋]陈思:
 

《书小史》,《钦定四库全书》本,第5页。

  ③④ [唐]张怀瓘:
 

《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⑤ [西晋]卫恒:
 

《四体书势》,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⑥ 侯开嘉: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他所说的“章草即隶书之捷”是没有问题的,而下半句“草亦章草之捷”则是

错误的。在张怀瓘看来,“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④。章草是汉元帝

时史游所作,那汉兴即有草书,如何是从章草中分化出来的呢? 这种观点就远不

如卫恒《四体书势》中“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

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的论述接近

历史事实。

侯开嘉先生在《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中,对张怀瓘《书断》“草亦章草之捷”,即

章草早于今草的观点予以否定,认为张怀瓘《书断》章草变今草之说为“千古错论”:
 

我们说今草的书写形式的源头出自民间纵势隶草而不是章草。张

怀瓘生于盛唐,简牍早废,他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眼福。因而误认为今

草由章草衍变而来,便得出了这个千古错论。⑥

96

汉简中的今草与章草———从五一广场简和肩水金关简的草书说起



从启功、侯开嘉先生的研究看,张怀瓘《书断》里对前代文献的引用并不严

肃,他关于章草和今草关系的论点,在我们见到大量汉代简牍的今天看来,无疑

是错误的。鉴于目前的书法研究界对此尚未有普遍的认识,许多教科书、论文甚

至通史著作中,依然在沿袭唐人的旧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书断》关于草书论述

的错误予以纠正。

从汉代简牍中出现的草书看,在西汉中期,有别于古隶中的草率写法———

“草隶”的草书已经出现,在西北汉简中,已经出现了今草和章草的区别。而五一

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中的草书,并没有章草,而应该属于后世所称的“今草”。今

草和章草的名称,都是后世所追加的。百年以来在各地出土的大量简牍,让我们

看到了汉代比杜度、崔瑗、张芝早的草书,对今草、章草的发展演变轨迹有了比较完

整的认识。所以不能再沿袭张怀瓘《书断》关于张芝变章草为今草的错误说法了。

(三)
 

草书来源说

草书的来源,有源自篆书说、源自隶书说以及篆隶和源说等各种观点,历来

众说纷纭。

峻斋(蒋维崧)师1959年在《汉字浅说》一书中,就提出了草书来源与古文有关

的观点,他认为草书的“为”,就是从战国文字(楚系)中演变而来的,并将“为”字的

演变作了图示①。随着大量战国简(楚简)的发现,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越来越多六国

古文和草书的关系,证明峻斋师的意见是正确的。峻斋师是文字学家,同时也擅长金

文等古文字的书法,在探讨草书来源于古文问题上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陆锡兴先生在《论汉代草书》中,也注意到六国古文对草书的影响,他认为

“无论六国古文还是秦国篆文的草法对汉代草书的影响都很大”②,并在战国简

和湖南等地汉简出土资料不多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汉代草书是古今草书的桥

梁,一方面继承古文草法,另一方面又为今草的源头”③。

笔者多年来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几年前提出了草书的来源有古文和古隶

两种:
 

“草书的源,可以上溯到六国古文,从草书的起笔、收笔、行笔、笔势、笔顺,

草书和古文都有密切关系。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秦系文字(古隶)中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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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维崧:
 

《汉字浅说》,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
陆锡兴:

 

《论汉代草书(代序)》,载《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陆锡兴:

 

《论汉代草书(代序)》,载《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写法的影响。”①之后又在《简帛中的书体》中,对来源于古文的草书,进行了比较

详细的考证。② 这些意见将在另文中详论,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近百年来的古文字研究,特别是战国简、秦汉简牍的发现与研究,更新了我

们对草书来源的认识。现在发现的战国简大都出自先秦属于楚国的两湖地区,

过去都称为楚简。随着对这些战国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其中也有不少

无论是文本还是文字,都有齐系、晋系的因素。而在湖南一地,六国古文的字形

在汉代依然有遗存,李学勤、裘锡圭和范长喜、周波等文字学家都有论述。比起

字形来,属于书写习惯的用笔更不会一下子消失,而是在汉代的草书和行书中,

恢复了六国古文那种比隶书更为快捷的用笔。这在湖南出土的大量汉晋简牍帛

书中都得到了印证。

早在一百多年前,刘师培便在《书分方圆二派考》中,从用笔方圆的角度对草

书与篆书(古文字)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古人之论草书者,均以草书乃隶书之变

形,较隶书尤为简易,不知隶书全用方而草书则全用圆……盖由篆体而趋于简易

则为草书,由草书趋于工整则为行书。则草书者,字体中之用圆派者也。”
 

这对

于认识草书的用笔与古文、篆书的关系有一定的揭示意义。对南北书风的异同,

他提出了“盖南派以圆为贵也”“北派以方为贵也”③。过去探讨草书起源,凡以

为草书从篆书出者,都是看到了草书圆转的用笔是出自方笔隶书之前的文字,隶

书改变篆书,主要的手段是把圆笔改为方笔。我们在见到战国简(楚简)之后,可

以认为草书的起源与战国古文有密切关系,因为比起篆书来,在我们所见的战国

简中圆笔连带更多一些。草书圆转用笔的源头,不是从隶书演变而来,而是直接

来源于楚简为代表的六国古文。

草书也有受秦系文字影响的部分,这也就是以前学者认为的来源于篆书说

或“篆文的草法”说。《说文叙》云“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卫恒《四

体书势》亦称“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的出现,就是“以趣约易”的“篆之捷”,也

就是篆书的草率便捷写法。我们见到的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等战国晚期秦国

至西汉中期的简牍,文字学界都称之为“古隶”,古隶中有一种体势向右下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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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绍刚:
 

《隶书成熟到“解散隶体粗书之”———<肩水金关汉简书法选>所见书体演变》,《书法》

2021年第10期。
《简帛中的书体》的内容曾于2021年5月在江苏省“无锡市首届中青年书法创作高研班”、10月

在长沙中国简牍博物馆“第四届中国简帛书法研创高级培训班”上授课讲解,尚未发表。
刘师培:

 

《书分方圆二派考》,原载《国粹学报》1907年第32期,又见《左盦外集》第十三卷。



草率写法“草隶”,像睡虎地秦简的《黑夫惊家书》、银雀山汉简的《尉缭子》《守法

守令十三篇》以及里耶秦简、沅陵虎溪山汉简等许多秦汉简牍中,都有这种古隶

的草率写法,这应该就是赵壹《非草书》中所说的“隶草”。“汉兴有草书”,草书的

发展和古隶到今隶的演变经历了相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也受到古隶中隶草的影

响,所以许多后世草书的写法也来自于古隶,而不是篆书。裘锡圭先生在1974年

看到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后就指出,“看来‘草从篆生’的说法应该改为‘草从古

隶生’”①,就是指出了从秦系文字而来的草书,不应从篆书,而应从古隶中去溯源。

侯开嘉先生《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认为:
 

“具有横势的隶草,特别强调横笔

的波磔,逐渐形成了章草的造型;
 

具有纵势的隶草,多注意上下字的连系,时而

把竖笔有意拉长成悬针垂露之态,就逐渐形成了今草的造型。”②侯开嘉先生是

较早提出今草不是出自章草,而是出于隶草的学者,他反对“隶草变章草,章草变

今草”这种直线性发展的看法,提出了“隶草与派生章草今草说”,至今看来依然

很有道理。只是他写作此文时,西汉和东汉简牍发表得还比较少,所以对今草、章

草出现的时间认定晚了些,这也是属于时代或叫年代的局限。随着简牍的发现及

公布数量大大增加,我们可以对今草、章草出现的时间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四)
 

五一简今草、章草之别

从走马楼西汉简武帝时期的草书简看,那时的简牍中还存在草书和隶书相

混杂的现象,一些草书中有突出的主笔,带有隶书影响,大部分都可以归于隶草

(见图18)。这和肩水金关简中“元凤二年为出入符文书”有相似之处,因为草书

与隶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这是草书形成过程的一个

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拿后世对章草、今草划分的标准来看待西汉的草书,是难

以厘清的。但和西北简不同的一点是,走马楼西汉简中除了有主笔突出等带有

隶书遗迹的草书以外,还有在结体、用笔和草法上与后世草书基本相同、不像章

草取“横势”的草书,也就是后世称为今草的草书,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简牍中最

早的有今草样式的草书,也是走马楼西汉简值得我们重视的闪光点。

从广义的五一广场简中的草书看,无疑是走马楼西汉简中无主笔一类草书

(见图18)的继承,并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摆脱了隶书的影响。说到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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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裘锡圭: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
侯开嘉: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图18 走马楼西汉简的草书

广场东汉简,因其年代为东汉永元二年(90年)至永初五年(112年)间,我们就想

起了时代与之相近的《永元器物簿》(永元五年至七年,即93—95年)。这件作品

1930—1931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它由77枚简编联而成,是首批

发现的居延汉简一万余枚中仅存的两件完整册书之一。由于这件文书出土时间

早,且有明确纪年,过去一直把它当作汉代草书的代表作,见于各种图录及著述

中。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说:
 

“汉代简牍草书中的字样,多半是汉隶的

架势。无论一字的中间如何草省,而收笔常常带出雁尾的波脚。”①启功先生著

此书时,还没有西汉武宣时期草书的发现,所以他所说的汉代简牍草书,大概就

是《永元器物簿》的样子(见图19)。

图19 《永元器物簿》的草书

丛文俊先生在讨论草书和章草时,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
 

“隶书在形成方正

扁平的体势之后,长画往往会横向拖出而突破简札的边缘;
 

草书则循着隶变的

潦草化倾向发展,保持了早期隶书的自由体势,把字形约束在简札的边缘之内,

多作纵向的延伸,《永元兵器簿》即可代表东汉早中期之际日常通俗所用草书的

一般状态。”②

我们看《永元器物簿》,其中大部分都可称为草书,但也有些字保留了隶书的波

磔和捺笔。将《永元器物簿》与时代相近的五一广场东汉简比较,前者尚有“波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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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启功:
 

《古代字体论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4年。
丛文俊:

 

《章草及相关问题考略》,《中国书法》2008年第10期。



主笔突出等章草的成分,后者则看不到这些隶书遗迹,是更接近今草的草书。

图20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四十八号

东牌楼和尚德街东汉简中的草书(见图20),究竟属于今草还是章草,其中

有没有章草书体,书法界的研究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王晓光先生认为,

“东牌楼简中的草书简有25件,其中早期今草17件,纯粹章草仅3件,其余为

章、今相间者。可见当时社会书写中章草淡出、早期今草居优”,“尚德街草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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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东牌楼简类似,章草仅两三件,其他为早期今草”①。刘涛先生也提到东

牌楼东汉简“一些上行文书的草书则拘泥草法,尚能见到一些章草书的笔意,如

结字宽展,有些字最末一笔的收笔取平势”②。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章草是东

牌楼四十八号简。为了辨别何为今草,何为章草,我们选取了东牌楼四十八号简

第一行的几个字,与章草和晋唐的草书作品作一个对比(见图21)。

图21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四十八号与后世章草、今草的对比

图22 尚德街东汉简251号

从东牌楼四十八号简草书与魏晋和唐人章草、

今草的对比,可以看出东牌楼草书大部分没有章草的

波磔,与晋唐以后的草书———今草已经非常相近了。

所以东牌楼东汉简的草书,即使个别字中有波磔、主

笔之类的所谓章草因素,但整体看还是属于今草。

尚德街东汉简比东牌楼简要晚一些,但其草书

也是与五一广场简、东牌楼简一脉相承的,属于今草

的范畴,其中也不乏草书与行书混杂的简牍。如尚

德街东汉简251号简(见图22),就是以行书为主,

少数常用字用草书,行草书混用。此简原释文作:
 

昔日少晓,念以久也,今宜相还,故□/表意

言不□却叩头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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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晓光:
 

《新出土:
 

尚德街东汉简》,“汉魏晋”网站,2019-09-06。
刘涛: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

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其中“少晓”不明何意,细审字迹,“言”字一笔左下墨迹残缺,右下的“戈”横

画中间的墨迹缺失,容易被误认为两笔,以此字与索靖及唐人的“识”做一个比较

(见图23),可以确认此字为“识”。

“念”字与行书、草书字形均不符,与晋唐草书比较后,可知此字当即“忘”字

(见图23)。

图23 尚德街东汉简251号改释字

右行末一字旧不识,今细审为“札”。

左行第一字旧释“表”,然字形与晋唐草书不符,疑即“垂”字。后来看到史杰

鹏改释《西狭颂》“篆额”“惠安西表”为“惠安西垂”,并对“垂”字篆隶字形在汉代

的讹变作了十分详细的考释①,这说明“表”和“垂”字在汉代的字形中容易混淆。

居延简75·10B和东牌楼东汉简35A中,检汉简“邮”字所从的“垂”也与此字形

十分相近(见图23)。虽汉代草书与晋唐也有一些不同,仍然可以看出此简原释

“表”的字在字形上更接近“垂”。从文意看,“垂意”一词不乏相关文例。汉袁康

《越绝书·外传纪策考》:
 

“寡人垂意听子之言。”《后汉书·和帝纪》:
 

“孝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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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杰鹏微博:
 

《<西狭颂>所谓“惠安西表”的“表”字及相关问题考释》,2021-12-22。



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①所以无论从字形还是文意看,此字

释“垂”都胜于原释“表”。

左行“不囗”当为“不具”,是汉魏晋信札常见语。将其与传世晋人帖上的

“具”字作一比较(见图23),就发现其字形虽与晋人所书有所不同②,但其演变轨

迹还可以找到一些踪迹,尤其是与王羲之《寒切帖》的“具”字笔势非常相近。

经重新审视,这枚简牍的释文可改释为:
 

昔日少识,忘以久也,今宜相还,故札垂意,言不具。却叩头再拜。

这是“却”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退还某件物品的信札,所以寥寥数语,亦不失

礼节。文意基本可通。

刘涛先生在分析走马楼吴简的草书时,认为“吴简草书表明了三国时期已

经出现了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趋势”③。这种说法还是囿于唐人“东晋,王逸少

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的旧说。后来他见到东汉简后,对旧说也作了一些

修改:
 

东汉后期还没有“今草”,但是东牌楼汉简草书证明,“今草”的雏形

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联系西晋卫瓘尺赎《州民帖》所显示的“草藁”书

来看,有别于旧体章草的“今草”其来有自,并非东晋书家王羲之一人所

创,他的功劳在于完成了今草的改制,树立了“今草”的典范。④

这把今草出现的时间比东晋才出现今草的说法提前了一点,承认在东汉后

期出现了“今草的雏形”,但比张怀瓘所说今草出自张芝的说法还要晚一些。王

晓光先生在分析东牌楼和尚德街东汉简的草书时,提出了一个“早期今草”的概

念。之所以不用今草这个现有的名称,而要去造一个新词,或是以为今草出现的

时代比较晚,所以才把张芝之前的草书称为“早期今草”,以别于张芝之后“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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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后汉书·和帝纪》,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67页。
此外,我还发现《淳化阁帖》中的崔子玉(瑗)《贤女帖》中旧释“已”的一个字,从字形来看也当释为

“具”,另外,旧释“惟”的字应为“憔”,原释文为:
 

“贤女委顿积日,治此,为忧悬惟心,今已极佳,足下勿复忧

念。有信来,数附书知闻,以解其忧。”改释后的释文为:
 

“为忧悬憔心,今具(俱)极佳,足下勿复忧念。”无
论是从字形还是文意看,都稍胜原释。

刘涛: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7-68页。
刘涛: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载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草为今草”的今草。这些观点,都因囿于《书断》章草派生今草旧说,因此才努力

在东汉、三国简中去寻找章草的痕迹。所以不破除张怀瓘《书断》的错误旧说,对

今草产生的时代就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

李洪才先生在《走马楼西汉简的断代———兼谈草书形成时间》中,没有使用

书法史上常用的“今草”一词,而是使用了“行草”这个词:
 

“过去有人认为行草是

由章草演变而来,我们现在明白行草的用笔比章草还要早”①。因为在过去的书

法史论中,“今草”被认为是比章草晚的一种书体。所以李洪才先生不愿使用“今

草”,而用后世常用来界定东晋二王书法的“行草”来表述走马楼西汉简,以求与

简牍所反映的草书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长沙

走马楼西汉简和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发现了行书、草书杂糅的简牍,如上举的尚

德街东汉简251号简,就是行草书杂糅的。另外,五一广场一一二二号简B面的
 

“李得卖单衣与责事”,其中“得”“与”为草书,而其他字还是行书;
 

二一八六号简

的人名,也是行书与草书混杂着(见图24)。此种简牍不胜枚举。所以说用“行

草”这个名称来描述五一广场简的草书并没有不妥。然而,在彻底否定了张怀瓘

《书断》“变章草为今草”的错论之后,可以直接称其为今草。

从西北地区的杜度、崔瑗到张芝、索靖,都以草书著称,目前所见章草一体,

也主要出自西北的汉简之中。我们在考察了五一广场东汉简、东牌楼和尚德街

东汉简之后,没有看到类似西北简那样章草的字迹,都应当属于今草。从广义的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汉简和西北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看,今草产生在章草之前,不

是从章草演变出来的新体。章草主要流行于西北地区,而在湖南等楚地,从西汉

的武帝时期一直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流行的草书属于今草。这是对以往书法史

论中关于草书问题的一个重要纠正。

西北是汉简最早发现之地,居延(金关)、敦煌、悬泉、武威等地先后发现的汉

代简牍已经有五万多枚,仅肩水金关汉简就有11500余枚。长沙五一广场出土

的汉简也有近万枚之多。这些简牍的发现,让我们见到了晋唐时人没有见过的

书迹,对草书的出现及演变过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也能对唐代书论中的一些

错误予以指正。像如何认识“汉兴有草书”、今草和章草出现的时间等问题,都可

以依据出土简牍做出一个较晋唐人更加接近书法史实际的判断。但我们也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已经出土的汉简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仍然难以反映整个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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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洪才:
 

《汉简草字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11页。



图24 行草杂糅的简牍:
 

五一广场一一二二号简、二一八六号简

的书法全貌,我们只能从目前见到的资料,去窥测书体演变的轨迹。期待有更多

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对汉代书体演变有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

后记:
 

本文初稿在2021年10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举办的“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曾以《南北书风蠡

测———从五一广场简和肩水金关简的草书说起》为题,做过简短的演

讲。后得到李均明、刘涛、杨小亮、朱永灵等先生的指教。特别是刘涛

先生,反复审阅,指出了文章的诸多问题和不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

见,在此向以上各位先生表示感谢。

原文多达四万余字,为在杂志发表,仅取与今草、章草有关的章节。

且关于南北书风的蠡测,还需要有更多资料的支持,有待今后补充修改。

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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